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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察委員林國明、蔡崇義、王麗

珍就苗栗縣三灣鄉鄉長温志強，

於任職期間，多次利用督辦鄉公

所各項公共工程之職務上機會，

向承攬政府採購標案之廠商收受

賄賂，復利用三灣鄉公所 109 年

兩度辦理清潔隊隊員甄選之機，

分別向有意應徵者或應徵者之親

友收取賄款，不法獲利合計達新

臺幣 1,289 萬 8,100 元；復為隱匿

其相關不法所得，另涉犯洗錢罪

嫌，核其所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第 1 條、第 6 條及第 7 條等相

關規定，且違失事證明確，情節

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監察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9 日 
發文字號：院台業壹字第 1120730072 號 

 

主旨：公告監察委員林國明、蔡崇義、王麗

珍就苗栗縣三灣鄉鄉長温志強，於任

職期間，多次利用督辦鄉公所各項公

共工程之職務上機會，向承攬政府採

購標案之廠商收受賄賂，復利用三灣

鄉公所 109 年兩度辦理清潔隊隊員甄

選之機，分別向有意應徵者或應徵者

之親友收取賄款，不法獲利合計達新

臺幣 1,289 萬 8,100 元；復為隱匿其

相關不法所得，另涉犯洗錢罪嫌，核

其所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

第 6 條及第 7 條等相關規定，且違失

事證明確，情節重大，提案彈劾，經

審查決定彈劾成立。  

依據：監察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監察院 112 年 1 月 10 日彈劾案審查會

審查決定：「温志強，彈劾成立」。 

二、相關附件：  

(一)112 年 1 月 10 日劾字第 1 號彈劾

案文。  

(二) 112 年 1 月 10 日劾字第 1 號彈劾

案審查決定書及其附件。 

 

彈劾案文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温志強  苗栗縣三灣鄉前鄉長，相當

簡任第十職等（任期：民國

〔下同〕103 年 12 月 25 日至

111 年 12 月 24 日；自 111 年

4 月 14 日起停職）。 

貳、案由：苗栗縣三灣鄉鄉長温志強，於任

職期間，多次利用督辦鄉公所各項公共

工程之職務上機會，向承攬政府採購標

案之廠商收受賄賂，復利用三灣鄉公所

109 年兩度辦理清潔隊隊員甄選之機，

分別向有意應徵者或應徵者之親友收取

賄款，不法獲利合計達新臺幣（下同）

1,289 萬 8,100 元；復為隱匿其相關不

法所得，另涉犯洗錢罪嫌，核其所為已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第 6 條及第

7 條等相關規定，且違失事證明確，情

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參、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被彈劾人温志強為苗栗縣三灣鄉第 17

屆鄉長，自 103 年 12 月 25 日起任職，

續於 107 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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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任該鄉第 18 屆鄉長。依地方制度

法第 57 條規定，鄉長對外代表該鄉，

綜理鄉政。被彈劾人身為三灣鄉鄉長，

本應清廉自持，積極推動地方建設，為

民謀福利，詎其於任職鄉長期間，多次

利用督辦鄉公所各項公共工程之職務上

機會，向廠商收受賄賂；並於 109 年三

灣鄉公所兩度辦理清潔隊隊員甄選之際

，分別向有意應徵該職缺者或應徵者之

親友收取賄款，不法獲利合計達 1,289

萬 8,100 元；復為隱匿其相關不法所得

，另涉犯洗錢罪嫌，茲將其違失行為分

述如下：  

一、三灣鄉辦公廳舍重建工程案：  

(一) 三灣鄉公所於 107、108 年間，規

劃辦理辦公廳舍重建工程，經委託

傳○建築師事務所完成工程規劃設

計後，三灣鄉公所分別於 108 年 8

月 13 日及同年 9 月 4 日以預算金

額 9,650 萬 2,892 元辦理「三灣鄉

辦公廳舍拆除重建工程案」公開招

標，惟兩次均因無廠商投標或未達

法定開標家數而流標。嗣經三灣鄉

公所上修預算金額至 1 億 208 萬

3,447 元，並於 108 年 11 月 26 日

將標案名稱改以「三灣鄉辦公廳舍

重建工程」（下稱三灣辦公廳舍重

建案）重新公告招標，之前即有意

投標之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

稱井○公司）負責人蔡○東由於先

前曾聽聞友人葉○弘提及，被彈劾

人針對該工程要索工程款 2％至 5

％之賄款作為得標條件，因而獲悉

被彈劾人索賄之習性，為爭取得標

，遂委由其胞弟，同時亦為井○公

司經理之蔡○水於 108 年 12 月 2

日與被彈劾人相約於渠位於苗栗縣

三灣鄉中正路 300 號之服務處會晤

，藉此向被彈劾人爭取得標承攬，

並以 1％或 150 萬元賄款價碼交涉

得標條件，被彈劾人為趁機牟取高

額賄款，遂要求蔡○水提高賄款金

額再議，蔡○水復於 108 年 12 月

3 日 10 時許致電聯繫被彈劾人，

表達若支付高於「底線」（即工程

款之 1％或 150 萬元）之賄款，承

攬該案恐無利可圖等語，故雙方在

尚未談妥賄款金額下，蔡○東與蔡

○水於該次招標仍未投標，致使該

案於 108 年 12 月 17 日再次流標。  

(二) 三灣鄉公所復於 108 年 12 月 18 日

辦理「三灣辦公廳舍重建案」第 2

次公告招標，108 年 12 月 25 日截

止投標，翌（26）日開標。蔡○東

與蔡○水為圖順利得標承攬牟利，

遂於 108 年 12 月 18 日 8 時 39 分

許完成電子領標後，隨即由蔡○水

於當日 12 時 20 分許先與被彈劾人

聯繫約定於隔（19）日 10 時至 11

時許會面，復於 108 年 12 月 19 日

10 時許駕車（車號：A○○－○○

○○）前往三灣鄉公所附近之「7-11

田野門市」前與被彈劾人會晤，期

間由蔡○水詢問：「咱們講的金額

（意即 150 萬元賄款金額）OK 嗎

？」，被彈劾人答以：「那就只能

這樣了」，至此雙方達成合意，約

定交付被彈劾人 150 萬元賄款，作

為井○公司順利得標及協助後續履

約請款等事宜之代價後，蔡○東與

蔡○水遂參與該次投標；嗣經三灣

鄉公所於 108 年 12 月 26 日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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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後，再於同月 30 日辦理評選會

議，果由井○公司順利獲評選為優

勝廠商，並以 1 億 200 萬元得標。  

(三) 嗣井○公司於 109 年 11 月間申請

第 1 期工程款估驗並於 109 年 12

月 11 日順利獲三灣鄉公所撥付第

1 期工程款 816 萬餘元，蔡○水即

提醒蔡○東應依約交付允諾被彈劾

人之 150 萬元賄款，蔡○東遂事先

指示其妻即井○公司財務主管蘇○

珍於 109 年 12 月 16 日備妥 150 萬

元現金予蔡○水，蘇○珍則於 109

年 12 月 16 日上午製作取款憑條，

託由會計人員王○玲自同樣由蔡○

東擔任實際負責人之企○營造有限

公司設於彰化銀行清水分行之帳戶

，提領 150 萬元現金交予蔡○水，

蔡○水則於同（16）日上午 9 時許

先與被彈劾人約妥稍晚於其位於「

苗栗縣三灣鄉中正路 300 號」之服

務處會面（附件 19），復於赴彰

化銀行清水分行門口拿取以銀行紙

袋包裝之 150 萬元現金後，隨即駕

車（車號：A○○－○○○○）攜

往三灣鄉，並於同（16）日 11 時

13 分再次與被彈劾人聯繫確認在

其服務處會面後，被彈劾人即於同

（16）日 11 時 29 分駕車（車號：

A○○－○○○○）先抵達停駛該

服務處外，待蔡○水於 11 時 30 分

駕車（車號：A○○－○○○○）

抵達停駛於被彈劾人車輛後方，蔡

○水與被彈劾人遂分別下車步行進

入該服務處，由蔡○水取出該 150

萬元現金賄款置於該服務處內之桌

上，並表示：「那我就告辭了。」

，被彈劾人答以：「慢走、慢走」

，將該 150 萬元現金賄款交予被彈

劾人親自收受。被彈劾人於 109 年

12 月 16 日收受蔡○水交付之 150

萬元賄款後，遂依約利用渠擔任鄉

長之職權，協助井○公司歷來順利

估驗請款，並在井○公司申請履約

爭議調解過程僵持於鋼軌樁項目（

即水保設施工程臨時擋土支撐）時

，於 110 年 11 月 25 日出面指示承

辦課長劉○銘「通融」有關履約爭

議涉及之鋼軌樁項目，使該調解終

能成立。復於井○公司申報竣工期

間，出面與監造人謝○雄建築師協

調，使井○公司如期獲核定於 111

年 2 月 25 日竣工，免於逾期逐日

遭罰以懲罰性違約金 10 萬 2,000

元。 

二、人事收賄案：  

(一) 三灣鄉民古○偉於 109 年間，因其

子古○儒原任職之公司恐倒閉而遭

資遣，遂積極向被彈劾人爭取讓古

○儒進入三灣鄉公所任職。嗣清潔

隊隊員温○財將退休之際，隊長廖

○毅於 109 年 5 月 28 日簽辦公開

甄選及進用該所清潔隊員 1 名，以

遞補温○財於 109 年 6 月 3 日退休

後之職缺，古○偉得知後又於同（

6）月 8 日致電請託被彈劾人仍未

果，遂請託與被彈劾人交好之三灣

鄉民代表呂金○居中探詢被彈劾人

之意向，詎被彈劾人竟以 60 萬元

之價碼賣官鬻爵，指示呂金○居間

協調，經由呂金○出面利用與古○

偉會面之時機，以手指比出「六」

的手勢向古○偉示意，轉達被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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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求 60 萬元之賄款作為進用古

○儒擔任清潔隊員之代價，經古○

偉應允後，雙方達成合意，被彈劾

人遂於 109 年 7 月 17 日批准上開

遞補温○財退休職缺之人事甄選案

簽陳，並於同（17）日經三灣鄉公

所上網公告該職缺，訂於 109 年 7

月 22 日 16 時截止報名，109 年 7

月 23 日 9 時至 12 時辦理甄選，呂

金○遂於報名期間領取簡章交由古

○偉囑咐古○儒填妥報名表並辦理

體檢後，再由呂金○協助報名事宜

，被彈劾人再於甄選前之同年月

22 日指示呂金○提醒古○儒務必

於隔（23）日 9 時許參加甄選；嗣

經三灣鄉公所於 109 年 7 月 23 日

上午辦理甄選，同（23）日 14 時

公告，古○儒果以 82.5 分經被彈

劾人於翌（24）日批示「可」後核

定進用為三灣鄉公所清潔隊員，並

於 109 年 8 月 1 日到職任用迄今。

古○偉則於自呂金○處獲悉其子古

○儒順利錄取後，於 109 年 7 月

27 日將 60 萬元現金賄款透過呂金

○轉交被彈劾人收受。  

(二) 另三灣鄉公所清潔隊員饒○閔因傷

病住院，於 109 年 7 月間預先提出

預計自同年 8 月中旬辦理退休之申

請，温○德獲悉後，為圖使其時任

三灣鄉公所民政課約僱人員之子温

○勛得以自約僱人員轉任該公所清

潔隊隊員正式職缺，乃透過時任苗

栗縣三灣鄉農會總幹事之姐夫（即

温○勛之姑丈）賴○鳳，向被彈劾

人爭取讓温○勛獲聘為清潔隊員正

式職缺，詎被彈劾人起初竟開價

50 萬元作為錄取温○勛之代價，

温○德認索取金額過高而作罷。惟

温○勛為爭取清潔隊員職缺，復於

109 年 7 月下旬委由賴○鳳偕三灣

鄉民代表廖順和一同前往三灣鄉公

所鄉長室與被彈劾人斡旋，經雙方

達成賄款金額降為 45 萬元之合意

後，因温○勛當時僅能籌措 30 萬

元，不足之 15 萬元則由温○勛與

賴○鳳約妥，由賴○鳳先行代墊支

付，嗣賴○鳳於 109 年 7 月 24 日

上午將 45 萬元現金賄款湊齊後，

旋即約被彈劾人前往渠三灣鄉農會

辦公室，由賴○鳳將以袋裝包裹之

45 萬元現金賄款當面交付被彈劾

人收受。嗣饒○閔於 109 年 8 月

17 日退休生效後，經三灣鄉公所

清潔隊於 109 年 9 月 18 日簽辦公

開甄選及進用該所清潔隊員 1 名，

以遞補饒員退休後之職缺，並由被

彈劾人於同（9）月 21 日核准辦理

。三灣鄉公所隨後於同月 23 日公

告該職缺，訂於 109 年 9 月 23 日

至同月 28 日報名，並於 109 年 9

月 29 日 9 時至 12 時進行甄選，同

（29）日 14 時公告結果。被彈劾

人因於 109 年 7 月間已收取温○勛

與賴○鳳交付之 45 萬元賄款，遂

於截止報名前幾日，主動將報名表

交予温○勛並表示「報名表填一填

」，温○勛見被彈劾人此舉應係有

望獲內定錄取後，便於 109 年 9 月

25 日填妥辦理報名，復經賴○鳳

於 109 年 9 月 29 日 8 時許甄選開

始前通話預告：「這個甄選沒有問

題」後，温○勛果於 1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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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以 81.5 分經被彈劾人核定順

利錄取為三灣鄉公所清潔隊員，並

於 109 年 10 月 1 日到職任用。  

三、109 年三灣光電系統標租案：  

(一) 緣 108、109 年間，三灣鄉公所規

劃於該公所清潔隊垃圾掩埋場之土

地出租建置太陽能發電設施，並由

清潔隊隊長廖○毅負責承辦，該案

於 109 年 4 月 15 日簽陳「苗栗縣

三灣鄉公所土地標租招標簽辦表」

，採公開標租方式，標租總面積 1

公頃，為期 20 年，以「最高標」

決標，並經被彈劾人決行。嗣經三

灣鄉公所於 109 年 4 月 21 日在其

網頁公告「109 年苗栗縣三灣鄉公

所土地建置太陽光電系統」標租案

（下稱「109 年三灣光電系統標租

案」），於 109 年 4 月 28 日辦理

開標，由瑞○實業有限公司（下稱

瑞○公司）朱○堂出席開標，並以

標價年租金 40 萬元得標。詎被彈

劾人見近年綠能產業利潤豐厚，當

可從中向業者索賄牟利，遂於開標

當日獲悉瑞○公司得標後，隨即指

示廖○毅安排朱○堂至該公所會議

室與被彈劾人單獨會晤，趁機向朱

○堂聲稱依太陽能案場的「行規」

，渠尚須支付每 kwp （峰瓩）

2,000 元之「額外費用」，以該標

租案預定裝置容量 1,000kwp（峰

瓩）計算後，逕向朱○堂要索 200

萬元賄款，惟朱○堂因未預料會遭

索賄，故當下答覆未將所謂之「行

規」及「額外費用」納入成本預算

，婉拒被彈劾人之要求。 

(二) 其後，承辦人廖○毅將草擬三灣鄉

公所與瑞○公司待簽立之「土地建

置太陽光電系統合約」陳核予被彈

劾人，惟被彈劾人為獲取不法利益

刻意積壓前揭公文未決，致瑞○公

司因尚未簽約取得土地使用權，而

遲未進場施作；遲至 109 年 6 月 5

日接獲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苗栗

區營業處（下稱台電苗區處）之「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太陽光電）併

聯審查意見書」，要求瑞○公司須

於收到該審查意見書 30 工作天內

，提送租賃契約公證書封面影本，

否則將取消該案件。朱○堂為免簽

約遭取消饋線量及延宕工程進度，

經洽詢廖○毅獲悉，簽約程序因不

明原因遲未獲被彈劾人核決，遂基

於對公務員職務上行為行賄之犯意

，於 109 年 6 月間親赴三灣鄉公所

與被彈劾人斡旋，嗣雙方達成 100

萬元賄款之協議，隨後朱○堂則在

被彈劾人要求下，修改部分契約條

款，復經被彈劾人審閱後始核決同

意簽約，並指派廖○毅於 109 年 6

月 29 日代表三灣鄉公所與瑞○公

司正式簽立租賃契約。  

(三) 朱○堂嗣與三灣鄉公所在籌備合約

公證事宜之際，於 109 年 9 月 1 日

備妥 50 萬元現金賄款，於 14 時許

攜往三灣鄉公所，連同 1 罐茶葉當

面交付被彈劾人，隨後瑞○公司則

順利於 109 年 9 月 10 日與三灣鄉

公所完成契約公證程序。另因該標

租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

區，應取得水土保持機關之開發許

可，於 110 年 3、4 月間，瑞○公

司因先前簡易水土保持申報經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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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退件，而須重新申辦水土保

持計畫審查及山坡地開發許可等作

業之際，朱○堂鑑於本標租案曾遭

被彈劾人延宕簽約，且先前僅支付

所期約 100 萬元中之 50 萬元賄款

予被彈劾人，慮及後續在該公所土

地施作水土保持工程時恐遭被彈劾

人刁難，遂再備妥 20 萬元現金賄

款，於 110 年 5 月 14 日攜往水土

保持計畫現勘審查現場，並於完成

水保現勘後私下請被彈劾人乘坐朱

○堂當日駕駛之座車（車號：A○

○－○○○○），藉機將 20 萬元

現金賄款當面交付被彈劾人。被彈

劾人收受朱○堂前後交付合計 70

萬元之賄款後，瑞○公司則順利完

成後續申設流程，並於 111 年 3 月

4 日正式售電予台電公司。 

四、三灣鄉內工程圍標收賄案：  

(一) 自 107 年間起，被彈劾人與友人呂

明○（係文○打字行之實際負責人

，同時擔任三灣鄉公所調解委員會

委員）共同基於對於違背職務及職

務上行為要求、期約、收受賄賂、

洩漏國防以外秘密、使廠商不為投

標或不為價格之競爭之概括犯意聯

絡，利用三灣公所辦理工程採購案

之機會，私下勾結加○營造有限公

司（下稱加○公司）及加○土木包

工業（加○土木包）之實際負責人

傅○頡、國○土木包工業（下稱國

○土木包）之實際負責人邱○興、

合○土木包工業（下稱合○土木包

）之實際負責人吳○能及舜○土木

包工業（下稱舜○土木包）之實際

負責人王○富等廠商業者，夥同組

成圍標集團，由呂明○出面協調廠

商圍標，及擔任被彈劾人之白手套

協助收受賄款，由該等廠商輪序陪

圍標該公所之工程採購案，致使上

開廠商在協議不為價格之競爭下，

得以高價得標，並期約每件工程交

付工程款 8％之賄款予被彈劾人，

作為被彈劾人在公所內協助獲取其

他廠商投標資訊、排除公所內部困

難而順利得標之代價。  

(二) 為使三灣鄉公所能符合政府採購法

第 48 條之規定，應有三家以上合

格廠商投標始得開、決標之標案，

經被彈劾人授權由呂明○於招標期

間居間協調輪序，自上開 4 家廠商

中覓妥得標之廠商及 2 家陪標廠商

後，復由被彈劾人於標案截止投標

前，先向不知情之該公所行政室課

員邱○雅或主任徐○珠刺探獲悉投

標廠商家數，據以洩漏予呂明○，

續由呂明○轉知預定之主陪標廠商

後，該等圍標集團廠商在無其他外

來廠商投標之情形下，由輪到得標

之廠商約以預算金額 97％以下之

標價投標，其中 2 家陪標廠商則約

以預算金額 98％以上之不為競爭

之標價投標，使內定廠商順利以高

價得標；然若有其他外來廠商投標

，渠等則不為投標，促使該次開標

因投標廠商未達法定開標家數而流

標，復由輪序得標之廠商於第 2 次

招標自行投標。倘該次標案依政府

採購法第 49 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

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之規定，僅 1 家廠商投標即可決

標，呂明○則出面協調輪由該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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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廠商自行投標，復由被彈劾人

利用「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

招標辦法」所賦予之權限，核准改

採限制性招標，逕行決標予該內定

廠商。另該等圍標集團廠商承攬三

灣公所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

採購招標辦法」第 5 條之規定，採

逕洽廠商估價發包之 10 萬元以下

小型工程，亦循例交付工程款 8％

之賄款予被彈劾人。  

(三) 上開圍標集團藉前揭不法手段得標

如附表一至附表四所列之標案後，

再由廠商業者自行計算依約定須給

付被彈劾人之賄款數額，親自交付

被彈劾人，或託由呂明○代為收受

後再由被彈劾人不定期前往呂明○

所經營位於苗栗縣三灣鄉中正路○

○○號之文○打字行向呂明○收取

。分述如下：  

1. 加○公司及加○土木包歷來承攬

如【附表一】所列之 24 件三灣

鄉公所標案，由傅○頡以手邊現

有資金或指示其配偶李○妮自金

融機構帳戶提領籌措現金後，由

傅○頡於得標後或完工撥款後，

利用與被彈劾人會面之時機，分

1 至 2 次將結算或撥款金額 8％

之賄款交付被彈劾人，已陸續交

付賄款共計 288 萬 1,000 元。 

2. 國○土木包歷來承攬如【附表二

】所列之 26 件三灣鄉公所標案

，經實際負責人邱○興之母親顏

○朝負責不定期提領現金置放家

中以備籌措現金賄款之用，再由

邱○興於得標後將約決標金額 8

％之賄款託付呂明○轉交被彈劾

人。除編號 25、編號 26 等 2 件

工程尚待結算撥款從而尚未交付

賄款外，已陸續交付其中 24 件

工程之賄款共計 228 萬 8,000 元

予被彈劾人。  

3. 合○土木包歷來承攬如【附表三

】所列之 15 件三灣鄉公所標案

，由吳○能之配偶邱○霞（本身

為合○土木包之登記負責人）負

責於完工撥款後以手邊現金或自

金融機構帳戶提領籌措賄款後，

將約結算或撥款金額 8％之賄款

，親自逕交付被彈劾人或託由呂

明○轉交被彈劾人。除編號 12

至編號 15 等 4 件工程尚待結算

撥款從而尚未交付賄款外，已陸

續交付其中 11 件工程之賄款共

計 118 萬元予被彈劾人。 

4. 舜○土木包歷來承攬如【附表四

】所列之 8 件三灣鄉公所標案，

由王○富分別於得標工程之開工

前及完工結算後，指示其配偶譚

○清備妥約結算金額各 4％之現

金賄款，交由王○富或其長子王

○玄（同時為舜○土木包之登記

負責人）分 1 至 2 次將約結算金

額 8％之賄款託付呂明○轉交被

彈劾人。除編號 8 工程尚未結算

故未交付賄款外，已陸續交付其

中 7 件工程之賄款共計 104 萬

5,100 元予被彈劾人。  

5. 綜上，被彈劾人透過上開洽特

定廠商圍標工程手法共收受 66

件工程賄款計 739 萬 4,100 元。 

五、三灣鄉公所委託設計監造案：  

(一) 吳○成為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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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茗○公司）股東兼該公司苗栗

地區業務負責人，緣自 106、107

年間，茗○公司為得標三灣鄉公所

辦理之工程委託設計監造勞務採購

案（下稱設計監造案），遂與其胞

姐，亦為茗○公司股東之吳○玲共

同基於對公務員職務上行為行求、

期約、收受賄賂之犯意聯絡，由吳

○成出面向被彈劾人洽談，爭取得

標該公所之設計監造案，並當面以

手勢左手比「1」，右手比「5」，

表示願支付標案金額 15％之工程

回扣賄款予被彈劾人，作為茗○公

司得標之代價，被彈劾人當場即答

覆「好啊」及「那之後就由你來服

務」等語而應允之。 

(二) 雙方達成合意後，吳○成與吳○玲

遂自 107 年起持續以茗○公司參與

投標承攬三灣鄉公所辦理之多項設

計監造案，經該公所以「準用最有

利標」或「參考最有利標精神」辦

理開、決標並評予茗○公司為優勝

廠商或符合需要廠商後，被彈劾人

遂利用渠鄉長之職權核定決標予茗

○公司。由吳○玲每月以「其他」

費用名目自公司出帳 10 萬元，撥

付至吳○成之銀行帳戶，以預作籌

措交付被彈劾人之賄款，復於各年

度年底前以所得標之各標案設計監

造費用扣除 5％營業稅後，再乘以

15％計算賄款，並製作工程費用明

細資料，供吳○成統計各該年度得

標須支付被彈劾人之賄款金額，賄

款均由吳○成向被彈劾人交付。分

述如下：  

1. 107 年度：茗○公司於 107 年度

陸續得標如【附表五】所列 11

件標案，吳○成則於 108 年初農

曆春節（108 年 2 月 1 日最後上

班日）前，利用前往三灣鄉公所

私下會晤被彈劾人之機會，將

107 年度所得標之 11 件標案之

賄款 42 萬 8,000 元現金，連同

吳○玲製作之工程費用明細資料

當面交付被彈劾人收受。 

2. 108 年度：茗○公司於 108 年度

陸續得標如【附表六】所列 5 件

標案，吳○成則於 108 年底或

109 年初的農曆春節前，湊足現

金 17 萬 1,000 元後，利用前往

三灣鄉公所私下會晤被彈劾人之

機會，將 108 年度所得標 5 件標

案之賄款 17 萬 1,000 元現金，

連同吳○玲製作之工程費用明細

資料當面交付被彈劾人收受。  

3. 109 年度：茗○公司於 109 年度

陸續得標如【附表七】所列 13

件標案，吳○成則於 110 年初農

曆春節前，利用前往三灣鄉公所

私下會晤被彈劾人之機會，將

109 年度所得標之 13 件標案之

賄款計 59 萬 9,000 元現金，連

同吳○玲製作之工程費用明細資

料當面交付被彈劾人收受。 

4. 110 年度：茗○公司於 110 年度

陸續得標如【附表八】所列 24

件標案，吳○成則先分別於 110

年 9 月 6 日後某日及 110 年 11

月間某日，各將 20 萬元及 10 萬

元之現金賄款攜往三灣鄉公所當

面交付被彈劾人。嗣由吳○玲結

算當年度應支付被彈劾人之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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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為 65 萬 6,025 元後，吳○

成復於 111 年初農曆春節前，利

用前往三灣鄉公所私下會晤被彈

劾人之機會，扣除前已支付之

30 萬元，以及百位數以下捨去

，將賄款尾款 35 萬 6,000 元現

金，連同吳○玲製作之工程費用

明細資料當面交付被彈劾人收

受。  

5. 綜上，被彈劾人 107 至 110 年度

收受茗○公司吳○成交付賄款共

計 185 萬 4 千元。 

六、三灣 LED 工程案：  

(一) 緣 108 年間，翊○國際貿易有限公

司（下稱翊○公司）之負責人鄭○

民見苗栗縣三灣鄉尚未全面汰換

LED 路燈，為圖承攬牟利，遂積

極針對三灣鄉提供相關評估報告以

遊說被彈劾人辦理發包。經被彈劾

人於 108 年 8 月間指示三灣鄉公所

建設課課長鄭○年據以編列 689 萬

960 元納入 109 年度預算，作為三

灣 LED 工程案之財源，經被彈劾

人同意決行後，續指派該公所建設

課課員沈○君承辦採購招標程序。

而被彈劾人為使鄭○民具得標優勢

，遂於 109 年 2、3 月間引介長期

承攬三灣鄉公所設計監造案之茗○

公司吳○成予鄭○民共同謀議路燈

汰換工程內容，並內定由茗○公司

承攬三灣 LED 工程設計監造案，

嗣該設計監造案以改採限制性招標

方式，果由茗○公司以 62 萬 3,078

元得標；隨後，在被彈劾人於 109

年 4 月間居中安排下，即由鄭○民

與吳○成分別指派公司職員接洽執

行三灣 LED 工程規劃設計及協助

三灣鄉公所擬定招標文件事宜。  

(二) 嗣承辦人沈○君於 109 年 7 月 27

日簽辦招標，並由三灣鄉公所於同

（7）月 30 日公告招標並採「最有

利標」方式決標，惟該次招標因三

○物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三○公司）於 109 年 8 月 5 日針對

上開招標文件內容提出疑義，三灣

鄉公所遂於 109 年 8 月 11 日不予

開標。鄭○民見該案採最有利標決

標，唯恐被彈劾人中途變卦致參與

競標失利，遂基於對公務員職務上

行為行求、期約、交付賄賂之犯意

，利用三灣鄉公所準備辦理第 2 次

公告招標之際，於 109 年 8 月 20

日自渠經營之英○利餐廳零用金籌

措 10 萬元賄款攜往三灣鄉公所，

先與被彈劾人面談有關投標三灣

LED 工程事宜後，示意被彈劾人

單獨至鄉長室旁之會議室，伺機將

10 萬元賄款（第 1 筆）當面交付

被彈劾人收受，作為使翊○公司順

利得標三灣 LED 工程之對價。  

(三) 三灣鄉公所復於 109 年 9 月 28 日

重新公告辦理第 1 次公開招標，同

年 10 月 13 日因未達法定開標家數

招標流標，經 109 年 10 月 14 日第

2 次公告招標，被彈劾人為使鄭○

民通過最有利標評選，遂於該次招

標開標前，利用與渠勾選之內聘評

選委員行政室主任徐○珠及鄭○年

等人討論三灣 LED 工程之機會，

表達翊○公司較適合承攬等語，嗣

該公所於 109 年 10 月 21 日開資格

審查標，由翊○公司及三○公司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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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投標並通過資格審查，經翌（22

）日召開評選會議後，果由翊○公

司獲評選為最有利標，以 612 萬

3,491 元得標，並經三灣鄉公所核

定於 109 年 11 月 13 日開工。鄭○

民為在履約期間順利完成施作，遂

再於 110 年 1、2 月間籌措 10 萬元

賄款攜往三灣鄉公所，先當面向被

彈劾人說明三灣 LED 工程施作進

度及表達希望能順利完工後，示意

被彈劾人單獨至鄉長室旁之會議室

，伺機將 10 萬元賄款（第 2 筆）

當面交付被彈劾人，作為使翊○公

司後續順利施作三灣 LED 工程之

對價。  

(四) 被彈劾人為助鄭○民順利完成三灣

LED 工程，遂於 109 年 11 月至

110 年 5 月間指示課長鄭○年及承

辦人沈○君配合履約施作事宜。嗣

鄭○民為加快驗收進度，於該案預

備辦理驗收之際，於 110 年 7 月間

復承上開行賄犯意，籌措 10 萬元

賄款攜至三灣鄉公所當面交付予被

彈劾人收受（第 3 筆），作為使翊

○公司後續順利通過驗收之對價。  

(五) 嗣三灣 LED 工程於 110 年 8 月 19

日完成驗收，鄭○民為能如期獲撥

付工程款，乃於同年 9 月 1 日赴三

灣鄉公所瞭解請款進度後，再於

110 年 9 月底籌措 10 萬元賄款攜

往三灣鄉公所當面交付予被彈劾人

收受（第 4 筆），作為使翊○公司

後續順利獲撥工程款之對價。隨後

，被彈劾人遂於 110 年 10 月間協

助向沈○君及主計主任楊○玉協調

請款作業，復經三灣鄉公所辦理變

更設計，將總工程款 612 萬 6,000

元變更為 547 萬 5,500 元後，於

110 年 11 月 4 日撥付第 1 期工程

款 78 萬 2,164 元至翊○公司之銀

行帳戶。  

七、 洗錢案：  

 另被彈劾人 107 年以後擔任三灣鄉

長期間，意圖隱匿歷來向廠商收受

賄賂之不法所得，以逃避司法機關

調查追訴、處罰，明知渠母親温葉

○妹及滿 20 歲之兒子溫○僑之財產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不需納入

渠財產申報內容，竟借用溫葉○妹

名義於三灣鄉農會開設○○○○○

－○○－○○○○○○－○號帳戶

，並持有保管該帳戶存摺印鑑，供

渠將 107 年以後，歷來收賄之不法

所得及其他收入存入隱匿於上開帳

戶，並不定期指示不知情任職三灣

鄉公所鄉長室助理之臨時人員張○

珍利用上開帳戶辦理現金存提，以

移轉或變更該等不法所得；復於 110

年 4、5 月間借用溫○僑名義，利用

歷來收賄之不法所得出資 190 萬元

，與友人呂明○及廖○和合資以 570

萬元購入「苗栗縣三灣鄉大河底段

○○○－○○、○○○－○○、○

○○－○○、○○○－○○地號」

土地，藉上開洗錢手法，隱匿、移

轉及變更渠歷來利用職務上機會收

受之賄賂，並規避財產申報。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按鄉（鎮、市）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

；其行為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

失職情事者，準用政務人員之懲戒

規定，為地方制度法第 84 條所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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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鄉長乃受有俸給之文職公務員

，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2 條第 1 項所

定該法適用範圍之人員。次按公務

員服務法第 1 條、第 6 條及第 7 條

分別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

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

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

、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

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

本身或他人之利益，……」行政院

訂定發布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3

點亦規定：「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

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

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第 4

點規定：「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

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

財物。……。」所謂「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依該倫理規範第 2 點

第 2 款第 3 目規定，指個人、法人

、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

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他因本機關（構）

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

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二、政府採購法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

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

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而制

定。該法第 3 條規定：「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下簡稱

機關）辦理採購，依本法之規定…

…」同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機

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

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

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

競爭之相關資料。」另按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依該法第 112 條授權訂

定之「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3 條

及第 4 條分別規定：「採購人員應

致力於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

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

，並促使採購制度健全發展。」、

「採購人員應依據法令，本於良知

，公正執行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

請託或關說。」該準則第 7 條各款

則就採購人員不得有之行為予以列

舉規定，其中第 1 款、第 3 款、第 7

款及第 16 款分別為「利用職務關係

對廠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回

扣、餽贈、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

益」、「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購」

、「洩漏應保守秘密之採購資訊」

、「為廠商請託或關說」。被彈劾

人身為三灣鄉鄉長，對於三灣鄉公

所辦理之採購案件有督辦、審核決

行之權，其明知依政府採購法相關

規定，採購案件應以公平、公正之

程序，致力提升採購效能，並確保

採購之品質，不容許任何人藉機索

賄牟利，俾免損害採購案件之效能

與品質。詎被彈劾人擔任鄉長期間

，卻利用三灣鄉公所進行三灣鄉辦

公廳舍重建工程案、109 年三灣光電

系統標租案、多件工程之委託設計

監造案及三灣 LED 工程案之機會，

向參與採購案之廠商牟取不法利益

，更於任內多件工程採購案件之發

包程序，悖法亂紀，於投標期間恣

意向公所承辦人員刺探投標廠商資

訊並予以洩漏，復透過友人呂明○

之協助，籌組圍標集團，逕行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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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各採購案件之得標、陪標廠商

，致使參與標案之廠商彼此間不為

價格之競爭，進而促使得標廠商以

相對高的價格得標，再逐案收取得

標廠商交付之賄賂款項，凡此均業

已經被彈劾人於刑事案件偵查過程

中予以承認，並據各該行賄之廠商

人員明確供述指證在案，復有相關

採購案開標、決標文件、三灣鄉公

所簽呈、相關人員之通訊監察譯文

、被彈劾人之記事本，及檢調機關

查對金流之銀行帳戶資料等在卷足

稽，堪信為真。  

三、此外，三灣鄉公所因清潔隊隊員出缺

，而於 109 年 7 月及 9 月間兩度辦

理清潔隊隊員甄選，被彈劾人明知

該等人事進用案應本公開甄選之原

則，透過開放眾人競爭之方式，錄

取最佳之應徵者，詎其竟因有人私

下探詢請託，即開價販售該職缺，

分別獲取 60 萬元及 45 萬元之不法

利益，再利用鄉長之職權核定錄取

人員，顯然違反前揭公務員服務法及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相關規範。 

四、本院詢據被彈劾人對於其有上開多項

利用職務上機會收受賄賂之行為，

坦承不諱；僅辯稱：「當時被查扣

的時候我都沒有做筆記，所以這些

小型工程的部分都是根據廠商提供

的資料，我回去也無資料可供查對

了，所以我就概括承受。我沒有意

見」、「這 2 個人事案的部分就這

麼剛好只有 1 個人來報名而已，沒

有其他人來應徵。不然其他案子是

要看評選分數決定人選的。我並沒

有指示評選委員要錄取誰。是有人

要準備退休了就有人主動來找我，

至於金額多少是看他們自己塞多少

給我，不是我主動開價索取的。…

…一般行情價多少我不清楚，我也

沒有跟他們討價還價」、「那些小

型工程是地方廠商講好回饋 8％的紅

利給我」等語。審諸民選地方首長

本應清廉自持，致力推動地方建設

，為民謀福利，被彈劾人於 103 年

當選苗栗縣三灣鄉鄉長後，復於 107

年獲鄉民支持當選連任鄉長，竟不

思回饋鄉里，反而利用職務權限伺

機索取賄賂中飽私囊，該等違法執

行職務之行為，核有依公務員懲戒

法第 2 條第 1 款予以懲戒之必要，

且其相關不法行為另涉及刑事責任

，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在案，實有愧

於選民與國家所為之付託。 

五、末查被彈劾人為隱匿歷來向廠商收受

賄賂之不法所得，以逃避追查，遂

另借用其母親於三灣鄉農會之帳戶

使用，以及借用其已成年兒子之名

義作為其與其他人合資購入土地之

登記權利人，而涉有洗錢防制法第 2

條第 1 款之洗錢犯行，此部分行為

雖屬於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然

衡諸被彈劾人之洗錢行為乃係其違

反貪污治罪條例所定對於職務上行

為收受賄賂罪、對違背職務之行為

收受賄賂罪等相關犯罪之後續不法

行徑，此項作為將導致公眾喪失對

其執行職務之信賴，核已嚴重損害

政府之信譽，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第 2 款之規定，仍應認為有併予

懲戒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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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論結，被彈劾人温志強擔任苗栗縣三

灣鄉鄉長，竟於任職期間，多次利用督辦

鄉公所各項公共工程之職務上機會，向承

攬政府採購標案之廠商收受賄賂，復利用

三灣鄉公所 109 年兩度辦理清潔隊隊員甄

選之機，分別向有意應徵者或應徵者之親

友收取賄款，不法獲利合計達 1,289 萬

8,100 元；復為隱匿其相關不法所得，另

涉犯洗錢罪嫌，核其所為已違反公務員服

務法第 1 條、第 6 條及第 7 條等相關規定

，且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爰依憲法

第 97 條第 2 項及監察法第 6 條規定提案

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附表一、加○公司及加○土木包得標工程部分  

單位：元  
編號 標案名稱 決標日 決標金額 陪標廠商 交付賄款金額 

1. 108 年度道路挖掘柏油路修復工程 108/10/4 1,700,000 國○、合○ 134,000 
2. 109 年度三灣停車場改善計畫工程 109/4/7 600,000 無 48,000 
3. 大河底農塘改善一期工程 109/5/26 4,250,000 無 340,000 

4. 109 年度保護區〈永和、大河、北埔、

內灣村〉零星工程 
109/10/16 1,653,000 國○、合○ 132,000 

5. 109 年度中小排水維護管理工程 109/11/17 772,000 無 55,000 
6. 109 年度道路修護改善工程 109/12/8 2,527,000 國○、合○ 201,000 
7. 110 年度鄉內小型工程 110/09/14 2,058,000 合○、國○ 164,640 

8. 109 年 3 月豪雨（H3－農路類）公共設

施災後復建工程 109/7/28 280,000 無 22,000 

9. 108 年度中小排水維護管理工程 108/10/08 775,000 無 62,000 
10. 108 年度鄉內小型工程 108/09/10 1,535,000 國○、合○ 122,000 
11. 107 年度道路挖掘柏油路修復工程 107/08/21 1,677,000 國○、合○ 137,000 

12. 
107 年度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計

劃工程−北坪道農路改善工程 107/07/31 4,300,000 無 332,000 

13. 107 年三灣鄉內小型工程 107/07/10 1,550,000  合○、國○ 124,000 

14. 107 年 1 月豪雨水土保持（Ｇ１類）公

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107/04/24 1,015,000  合○、國○ 81,000 

15. 
109 年三灣鄉（大河、永和、大坪村）

災害搶通（修）工程（開口契約） 109/2/26 538,000  國○、合○ 20,435 

16. 三灣鄉大河村錫隘員林道農路改善工程 110/08/10 1,710,000 合○、舜○ 86,800 

17. 110 年度保護區〈永和、大河、北埔、

內灣村〉零星工程 
110/10/20 1,155,000  國○、合○ 50,000 

18. 110 年 6 月豪雨（H3－農路類）公共設

施災後復建工程 
110/12/15 3,308,000  國○、合○ 100,000 

19. 110 年度道路修護改善工程 111/01/04 6,950,000  無 200,000 

20. 民眾陳情山塘背農路、步道樹木倒塌及

中港溪大橋側土地公廟旁大樹斷裂 110/11/09 94,080  無 7,526 

21. 三灣鄉北埔運動公園設施修繕工程 108/10/30 731,500  無 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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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案名稱 決標日 決標金額 陪標廠商 交付賄款金額 

22. 三灣鄉頂寮社區活動中心興建計畫 108/09/06 4,160,000  國○、合○ 200,000 

23. 
107 年三灣鄉北埔、內灣、銅鏡、永

和、三灣、大河村等 6 件排水改善工

程 
107/12/28 2,195,000  合○、國○ 175,000 

24. 
110 年三灣鄉（大河、永和、大坪村）

災害搶通（修）工程（開口契約） 110/02/03 546,000 國○、合○ 29,000 

 

附表二、國○土木包得標工程部分  

單位：元  
編號 標案名稱 決標日 決標金額 陪標廠商 交付賄款金額 

1. 110 年三灣鄉（三灣、內灣、銅鏡村）

災害搶通（修）工程（開口契約） 110/02/03 545,000 加○、合○ 

以上8件合併 
交付629,000 

2. 110 年 7 月豪雨第 1 批（G1－水土保持

類）公共設施災後復健工程 110/12/08 5,726,000 加○、合○ 

3. 110 年度鄉道養護工程 110/12/14 1,070,000 加○、合○ 

4. 110 年 5 月豪雨木棧步道修護工程 110/06/22 58,422 無 

5. 三灣國中後方木棧通學步道一案 110/11/22 98,306 無 

6. 三灣國中後方通往石母祠步道旁木製樓

梯拆除案 110/08/02 98,868 無 

7. 中港溪旁肚兜角步道土石清除案 110/09/06 52,720 無 

8. 110 年 7 月及 8 月豪雨（G1－水土保持

類）公共設施災後復健工程 110/12/21 423,000 無 

9. 108 年度道路挖掘水泥路修復工程 108/10/4 1,710,000 合○、加○ 136,000 

10. 109 年三灣鄉（三灣、內灣、銅鏡村）

災害搶通（修）工程（開口契約） 109/2/26 543,000 加○、合○ 43,000 

11. 109 年 3、4 月豪雨水土保持（G1 類）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109/7/7 3,112,000  加○、合○ 248,000 

12. 109 年度鄉內零星工程 109/11/13 2,720,000 加○、合○ 217,000 
13. 109 年度駁坎及排水溝工程 109/12/15 2,233,000  無 178,000 

14. 110 年道路坑洞維修暨零星工程（開口

契約） 110/03/17 690,000 無 55,000 

15. 110 年度三灣鄉大河村頭寮坑農路改善

工程 110/10/13 781,000  無 62,000 

16. 108 年度鄉內零星工程 108/09/10 2,050,000  加○、合○ 164,000 

17. 
苗栗縣三灣鄉 108 年 6 月豪雨（H3 類）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三灣村等 4 件

工程 
108/10/15 935,000  無 74,000 

18. 
108 年 6 月豪雨（B1 類）公共設施災後

復建－三灣鄉三灣村 14 鄰中港溪旁觀

光木棧步道工程 
108/10/29 463,000  無 37,000 

19. 110 年村民大會暨基層建設座談會議決

案小型工程 110/8/11 2,055,000  加○、舜○ 1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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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案名稱 決標日 決標金額 陪標廠商 交付賄款金額 

20. 108 年三灣鄉排水溝清淤及維修暨零星

工程〈開口契約〉 
108/02/20 780,000  無 62,000 

21. 108 年三灣鄉道路坑洞維修暨零星工程

〈開口契約〉 
108/02/20 780,000  無 62,000 

22. 
108 年三灣鄉（三灣、內灣、銅鏡村）

災害搶通（修）工程（開口契約） 108/02/21 537,000  無 42,000 

23. 
109 年三灣鄉道路坑洞維修暨零星工程

〈開口契約〉 109/01/14 780,000  無 62,000 

24. 110 年三灣鄉排水溝清淤及維修暨零星

工程〈開口契約〉 110/01/27 672,000  無 53,000 

25. 111 年三灣鄉排水溝清淤及維修暨零星

工程〈開口契約〉 111/01/25 781,000  無 尚未交付 

26. 111 年道路坑洞維修暨零星工程（開口

契約） 
111/01/25 777,000  無 尚未交付 

 

附表三、合○土木包得標工程部分  

單位：元  
編號 標案名稱 決標日 決標金額 陪標廠商 交付賄款金額 

1. 108 年度道路挖掘都計內柏油路修復工程 108/10/4 1,710,000 加○、國○ 140,000 

2. 
109 年度村民大會（暨基層建設座談

會）議決案小型工程 109/6/12 2,054,000 加○、國○ 140,000 

3. 109 年度三灣鄉鄉道及村里道路改善工程 109/8/25 1,144,000 無 90,000 
4. 109 年度鄉內小型工程 109/11/13 2,050,000 加○、國○ 160,000 
5. 109 年度鄉道養護工程 109/12/4 1,024,000 舜○、國○ 80,000 
6. 110 年度鄉內零星工程 110/09/14 2,720,000 加○、國○ 200,000 

7. 
108 年度保護區〈永和、大河、北埔、

內灣村〉零星工程 108/09/10 1,284,000 加○、國○ 100,000 

8. 108 年度鄉道養護計畫路面養護作業工程 108/10/15 860,000 無 60,000 
9. 三灣鄉中山路流動廁所工程 109/6/16 310,000 無 20,000 

10. 內灣村小份美溪及大河村南港溪八股段

清疏工程 110/08/03 798,000 無 60,000 

11. 107 年 1 月豪雨（H3 類）公共設施災後

復建工程－三灣、大河村等 4 件工程 107/5/16 1,688,000 加○、舜○ 130,000 

12. 110 年度中小排水維護管理工程 110/10/20 778,000 無 尚未交付 

13. 
110 年 6 月豪雨（G1－水土保持類）公

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110/12/01 860,000 無 尚未交付 

14. 三灣鄉 110 年各村農路改善維護及修繕

工程 110/12/21 2,070,000 加○、國○ 尚未交付 

15. 110 年度駁坎及排水溝工程 110/12/29 2,580,000 加○、國○ 尚未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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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舜○土木包得標工程部分  

單位：元  
編號 標案名稱 決標日 結算金額 陪標廠商 交付賄款金額 

1. 109 年度三灣鄉農路改善工程 109/8/4 1,367,000 國○、加○ 109,200 

2. 
三灣鄉 109 年 5 月豪雨（H3－農路類）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三灣村等 5 件工
程 

109/9/15 2,244,580 加○、合○ 179,000 

3. 三灣村 109 年各村農路改善維護及修繕工
程 109/12/4 2,577,000 國○、合○ 206,000 

4. 大河底野溪上游河道清疏工程 110/08/10 2,560,000 加○、合○ 204,000 
5. 107 年度鄉道養護工程 107/08/21 680,000 無 54,000  
6. 108 年度村民大會議決案小型工程 108/7/23 2,035,000 加○、合○ 158,900 

7. 107 年度三灣鄉小型建設工程（道路工
程）與（AC 路面工程） 107/12/18 2,690,000 合○、加○ 134,000 

8. 110 年 7 月及 8 月豪雨（H3－農路類）公
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111/01/19 2,815,000 無 尚未交付 

 

附表五、107 年度吳○成交付賄款一覽表  

單位：元  

編號 標案名稱 建造 
費用 

設計 
監造費 

得標 
金額 得標日 交付 

日期 
計算 
基數 

約定 
比例 

應交付 
金額 

1 

107 年度鄉內零星
工程與鄉內小型
工程規劃設計、
監造 

3,480,000 310,590 381,535  107/01/30 

107 年
10 月 8
日後至
108 年初
農曆春
節（108
年 2 月 1
日最後
上班日 
）前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44,370 

2 

107 年三灣鄉災害
復建工程設計、
監 造 〈 開 口 契
約〉 

4,896,000 436,968 887,823  107/01/30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62,424 

3 

107 年度道路挖掘
柏油路修復工程
與水泥路修復工
程設計、監造 

3,347,000 298,720 358,045  107/03/0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42,674 

4 

107 年度鄉道養護
工程與 106 年度
道路養護工程設
計、監造 

1,104,000 98,532 116,735  107/03/0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4,076 

5 

107 年度保護區
〈永和、大河、
北埔、內灣村〉
零星工程規劃設
計、監造 

1,240,000 110,670 135,407  107/04/17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5,810 

6 
107 年度村民大會
議決案小型工程
規劃設計監造 

2,050,000 182,962 218,932  107/05/08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26,137 

7 107 年度重劃區外 4,300,000 383,775 428,661 107/05/31 設計監造 15％ 5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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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案名稱 建造 
費用 

設計 
監造費 

得標 
金額 得標日 交付 

日期 
計算 
基數 

約定 
比例 

應交付 
金額 

緊急農路設施改
善計畫工程－北
坪道農路改善工
程委託設計、監
造服務 

費扣除 5
％營業稅 

8 
107 年「旅｜驛」
委託規劃、設計
及監造案 

5,900,000 526,575 597,352 107/06/20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75,225 

9 

107 年三灣鄉北
埔 、 內 灣 、 銅
鏡 、 永 和 、 三
灣、大河村等 6
件排水改善工程
規劃設計監造 

2,200,000 196,350 231,736  107/10/1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28,050 

10 

107 年度三灣鄉小
型建設工程（道
路工程）與（AC
路面工程）規劃
設計、監造 

2,690,000 240,083 291,984  107/10/30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4,298 

11 

107 年三灣鄉頂寮
大坪永和大河銅
鏡北埔三灣內灣
村等 12 件農路改
善工程委託設計
監造服務 

2,380,000 212,415 237,458  107/10/30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0,345 

107 年度捨去百位實際交付   428,000 

 

附表六、108 年度吳○成交付賄款一覽表  

單位：元  

編號 標案名稱 建造 
費用 

設計 
監造費 

得標 
金額 得標日 交付 

日期 
計算 
基數 

約定
比例 

應交付 
金額 

1 

108 年三灣鄉災害
復建工程設計、
監 造 〈 開 口 契
約〉 

1,402,000 125,129 897,120  108/02/20 

108 年底
或 109
年初農
曆春節
前（109
年 1 月
23 日小
年夜）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7,876 

2 

108 年度鄉內零星
工程與鄉內小型
工程規劃設計、
監造 

3,595,000 320,854 381,535  108/04/1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45,836 

3 

108 年度道路挖掘
（ 柏 油 路 ） 、
（ 水 泥 路 ） 、
（ 都 計 內 柏 油
路）修復工程等
三件設計、監造 

5,136,000 458,388 541,629  108/04/23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6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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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案名稱 建造 
費用 

設計 
監造費 

得標 
金額 得標日 交付 

日期 
計算 
基數 

約定
比例 

應交付 
金額 

4 
108 年度村民大會
議決案小型工程
規劃設計監造 

2,065,000 184,301 221,212  108/05/07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26,329 

5 

108 年度保護區
〈永和、大河、
北埔、內灣村〉
零星工程設計、
監造 

1,284,000 114,597 137,118  108/06/04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6,371 

108 年度捨去百位實際交付   171,000 

 

附表七、109 年度吳○成交付賄款一覽表  

單位：元  

編號 標案名稱 建造 
費用 

設計 
監造費 

得標 
金額 得標日 交付 

日期 
計算 
基數 

約定
比例 

應交付 
金額 

1 
大河底農塘改善
一期工程委託設
計、監造服務 

4,250,000 379,313 436,174  109/01/16 

110 年 1
月 18 日
後至農
曆春節
前（2 月
9 日最後
上班日 
）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54,183 

2 

109 年三灣鄉災害
復建工程設計、
監 造 〈 開 口 契
約〉 

5,681,000 507,029 142,800  109/02/05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72,433 

3 

三灣鄉 109 年各
村農路改善維護
及修繕工程委託
設計、監造服務 

2,620,000 233,835 261,175  109/02/27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3,405 

4 
109 年度鄉內零星
工程與鄉內小型
工程設計、監造 

4,780,000 426,615 475,152  109/02/27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60,945 

5 

109 年道路修護改
善工程與駁崁及
排水溝工程等二
件設計、監造 

5,007,000 446,875 548,471  109/02/27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63,839 

6 

109 年度保護區
〈永和、大河、
北埔、內灣村〉
零星工程設計、
監造 

1,660,000 148,155 165,375  109/03/03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21,165 

7 109 年度鄉道養護
工程設計、監造 1,056,000 94,248 107,387  109/03/10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3,464 

8 

109 年三灣鄉節能
路燈（ LED）換
裝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監造 

6,123,491 520,496 623,078  109/03/10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74,356 

9 109 年度村民大會 2,067,000 184,480 223,949  109/03/25 設計監造 15％ 2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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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案名稱 建造 
費用 

設計 
監造費 

得標 
金額 得標日 交付 

日期 
計算 
基數 

約定
比例 

應交付 
金額 

議決案小型工程
規劃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0 
銅埔道農路改善
工程委託設計、
監造服務 

3,059,000 273,015 304,703  109/05/05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9,002 

11 
109 年度三灣鄉農
路改善工程委託
設計、監造服務 

1,389,000 123,968 138,586  109/05/2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7,710 

12 

109 年度三灣鄉鄉
道及村里道路改
善工程設計、監
造 

1,144,000 102,102 121,354  109/05/2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4,586 

13 

「苗栗縣三灣鄉
生命紀念園區殯
葬設施整體設置
計畫」委託 先期
規劃技術服務案 

0 754,000 754,000  109/09/01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07,714 

109 年度捨去百位實際交付   599,000 

 

附表八、110 年度吳○成交付賄款一覽表  

單位：元  

編號 標案名稱 建造 
費用 

設計 
監造費 

得標 
金額 得標日 交付 

日期 
計算 
基數 

約定
比例 

應交付 
金額 

1 

110 年三灣鄉（三
灣、內灣、銅鏡
村 ） 災 害 搶 通
（修）工程（開
口契約） 

547,000 11,394 145,044 110/01/05 

110 年 9
月交付
20 萬元 
110 年
11 月交
付 10 萬
元 
110 年
12 月交
付 35 萬
6,000 元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628 

2 
三灣鄉 110 年各
村農路改善維護
及修繕工程 

2,080,000  193,261 256,667 109/12/24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27,609 

3 大河村 5 鄰員林
道修繕工程 785,000 74,909 115,738 110/05/11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0,701 

4 110 年度鄉內小型
工程 2,062,000 194,711 472,182 110/02/04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27,816 

5 110 年度鄉內零星
工程 2,745,000 258,970 472,182 110/02/04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6,996 

6 110 年度鄉道養護
工程 1,073,000  101,707 106,282 110/02/24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4,530 

7 三灣鄉公共設施
（市場旁）公廁

963,000  92,075 224,862 110/05/2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15％ 1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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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案名稱 建造 
費用 

設計 
監造費 

得標 
金額 得標日 交付 

日期 
計算 
基數 

約定
比例 

應交付 
金額 

修繕工程 ％營業稅 

8 圖書館入口意象
綠美化改造計畫 250,000  23,905 224,862 110/05/2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415 

9 110 年度中小排水
維護管理工程 778,000  72,913 224,862 110/05/2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0,416 

10 

110 年度保護區
〈永和、大河、
北埔、內灣村〉
零星工程（內帳
誤植為 109 年標
案） 

1,170,000  112,472 115,738 110/05/11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6,067 

11 
110 年村民大會暨
基層建設座談會
議決案小型工程  

2,080,000  203,017 224,862 110/05/2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29,002 

12 
三灣鄉大河村錫
隘員林道農路改
善工程 

1,750,000 169,399 216,540 110/06/08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24,200 

13 大河底野溪上游
河道清疏工程 2,560,000 247,318 339,707 110/06/1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5,331 

14 
內灣村小份美溪
及大河村南港溪
八股段清疏工程 

798,000  76,892 339,707 110/06/16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0,985 

15 
110 年度三灣鄉大
河村頭寮坑農路
改善工程 

786,000  75,948 256,667 109/12/24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0,850 

16 110 年度駁坎及排
水溝工程 2,580,000  248,453 260,692 110/07/28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5,493 

17 110 年度道路修護
改善工程 6,960,000  665,656 694,274 110/07/28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95,094 

18 

110 年 6 月豪雨
（G1－水土保持
類）公共設施災
後復建工程 

860,000  82,737 1,076,907 110/09/17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11,820 

19 

110 年 6 月豪雨
（H3－農路類）
公共設施災後復
建工程 

3,310,000  316,148 1,076,907 110/09/17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45,164 

20 

110 年 7 月豪雨第
1 批（G1－水土
保持類）公共設
施災後復健工程 

5,744,000  530,807 1,076,907 110/09/17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75,830 



監察院公報【第 3311 期】 

‧21‧ 

編號 標案名稱 建造 
費用 

設計 
監造費 

得標 
金額 得標日 交付 

日期 
計算 
基數 

約定
比例 

應交付 
金額 

21 

110 年 7 月及 8 月
豪雨第 1 批（G1
－水土保持類）
公共設施災後復
健工程 

423,000  39,020  303,243  110/11/04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5,574 

22 

110 年 7 月及 8 月
豪雨（H3－農路
類）公共設施災
後復建工程 

2,830,000  272,196 334,179 110/11/04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8,885 

23 

110 年 7 月及 8 月
豪雨公共設施災
後復建工程－銅
鏡山林步道 

2,990,000  252,621 303,243 110/11/04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6,089 

24 
110 年度浪漫臺三
線自行車道環境
改善－漫遊三灣 

2,912,000  275,648 375,320 110/09/29  
設計監造
費扣除 5
％營業稅 

15％ 39,378 

110 年度捨去百位實際交付   656,000 

 

監察院彈劾案審查決定書 

112 年劾字第 1 號彈劾案 
提  案 
委  員 林國明、蔡崇義、王麗珍 

被  付 
彈劾人 

温志強：  苗栗縣三灣鄉前鄉長，相當簡任第 10 職等（任期：103 年 12 月 25 日至
111 年 12 月 24 日；自 111 年 4 月 14 日起停職） 

案  由 

苗栗縣三灣鄉鄉長温志強，於任職期間，多次利用督辦鄉公所各項公共工程之職
務上機會，向承攬政府採購標案之廠商收受賄賂，復利用三灣鄉公所 109 年兩度
辦理清潔隊隊員甄選之機，分別向有意應徵者或應徵者之親友收取賄款，不法獲
利合計達新臺幣 1,289 萬 8,100 元；復為隱匿其相關不法所得，另涉犯洗錢罪嫌，
核其所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第 6 條及第 7 條等相關規定，且違失事證
明確，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決  定 

一、 温志強，彈劾成立。  
二、 投票表決結果：  
 温志強：成立 拾參  票，不成立 零  票。  
三、 依監察法第 14 條規定急速救濟之處理：無。  
四、 依監察法第 15 條規定涉及刑事或軍法者，除向懲戒法院提出外，並應逕送各

該管司法或軍法機關依法辦理：無。  
投票表決結
果委員名單 詳附件  

移  送 
機  關 懲戒法院  

審  查 
委  員 

施錦芳、鴻義章、蘇麗瓊、林文程、王美玉、陳景峻、蕭自佑、葉宜津、王幼玲、 
王榮璋、紀惠容、郭文東、賴振昌 

主  席 施錦芳  審查會日期 112 年 1 月 10 日  

附註：按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3 項規定，依輪序通知，因故請假之委員：林盛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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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 112 年劾字第 1 號彈劾案  

投票表決結果之委員名單 
被付彈劾人 決  定 票  數 委  員  姓  名 

温志強 
成  立 13 

施錦芳、鴻義章、蘇麗瓊、林文程、王美玉、陳景峻、 

蕭自佑、葉宜津、王幼玲、王榮璋、紀惠容、郭文東、 

賴振昌 
不成立 0  

 
＊＊＊＊＊＊＊＊＊＊＊＊＊＊＊＊＊ 

巡 察 報 告 
＊＊＊＊＊＊＊＊＊＊＊＊＊＊＊＊＊ 

一、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中央機關

巡察報告（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

資源局、台灣自來水公司、台灣

中油公司、台灣電力公司） 

監察院中央機關巡察報告 

一、巡察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台灣自來水公司、台灣中

油公司、台灣電力公司  

二、巡察時間：112 年 2 月 9、10 日 

三、巡察委員：  施錦芳（召集人）  

范巽綠、賴鼎銘、賴振昌、

田秋堇、趙永清、王麗珍、

蕭自佑、林郁容、葉宜津、

陳景峻等共 11 位。 

四、巡察重點：  111 年度施政計畫及預算執

行情形、未結糾正案件之檢

討改善作為、台中地區水資

源運用與供需概況、鯉魚潭

水庫營運狀況、台灣水力發

電現況與小（微）水力發電

發展情形、台水公司整體營

運概況及降低漏水率執行成

效、中油公司能源轉型與天

然氣供需輸儲情形、火力發

電概況與營運績效、台中電

廠空污改善及煤灰零廢棄方

案執行情形等。  

五、巡察紀要：  

 為瞭解臺中地區水資源運用管理、自來

水漏水改善、天然氣供需輸儲及台中電

廠空污改善等情形，於 112 年 2 月 9、

10 日由召集人施錦芳委員偕同多位委

員，在經濟部政務次長曾文生的陪同下

，巡察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台灣自來

水公司、台灣中油公司及台電公司，聽

取業務簡報並進行交流。 

 為瞭解臺中地區水資源運用及管理情形

，於 9 日下午前往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

資源局鯉魚潭水庫管理中心及台灣自來

水公司鯉魚潭給水廠實地巡察，與會委

員針對降低漏水率改善、耗水費推動、

伏流水與人工湖開發、高屏地區用水安

全、再生水推動、國家關鍵基礎設施資

通安全維護、德基水庫營運現況等議題

提問並提出多項建言，由經濟部次長曾

文生、水利署署長賴建信及台灣自來水

公司董事長胡南澤分別就監委們的提問

逐一回復。  

 次日前往台灣中油公司台中液化天然氣

廠及台電公司台中發電廠實地巡察，與

會委員就台灣電力供需、用電大戶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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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弊案連連與內控失靈、中油大林

廠爆炸造成民眾恐慌、地熱開發、關鍵

基礎設施韌性提升、國營事業組織文化

再造、LNG（液化天然氣）儲槽等關鍵

基礎設施抗炸能力、國營事業與民眾及

環保團體溝通能力加強等議題提問並提

出多項建言，經濟部曾次長、中油公司

方振仁總經理及台電公司郭天合副總經

理分別就監委們的提問逐一回復，會後

並補充資料說明。  
 

＊＊＊＊＊＊＊＊＊＊＊＊＊＊＊＊＊ 

會 議 紀 錄 
＊＊＊＊＊＊＊＊＊＊＊＊＊＊＊＊＊ 

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 6 屆第 17 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郁容 紀惠容 

張菊芳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蘇麗瓊 

列席委員：  王美玉 林文程 林國明 

施錦芳 范巽綠 浦忠成 

高涌誠 郭文東 陳景峻 

蔡崇義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復，本院委員巡察

該署業務之座談會會議紀錄，暨委員提

示事項辦理情形彙復表之辦理情形。報

請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一、蘇麗瓊委員、王幼玲委員、紀惠容委員

調查「近兩年發生多起長期照顧者不堪

照顧壓力，而殺害被照顧者案件，究各

案發生有無申請使用社會福利或長期照

顧資源，抑或長照資源未能落實減輕照

顧壓力所致等情案」報告。提請討論

案。  

決議：(一)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促

所屬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送請國家人權委員

會參酌。  

   (三)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

法、調查委員姓名）上網公

布。 

二、本案撤回。  

三、施錦芳委員、鴻義章委員、蕭自佑委員

調查，據悉，花蓮縣政府自 107 年 4 月

至 109 年 9 月，持續辦理該縣環保科技

園區活化作業，惟招商無具體進展，致

該園區整體使用效率不彰，產生設施閒

置等情乙案之調查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處理辦法依調查委員施錦芳

委員發言修正通過。  

   (二)調查意見一至二，提案糾正

花蓮縣政府。  

   (三)調查意見三，函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妥處見復。  

   (四)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五)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

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隱匿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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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公布。  

四、施錦芳委員、鴻義章委員、蕭自佑委員

提，花蓮縣政府於 97 年間完成設置之

「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啟用後僅有

15 家廠商進駐，整體營收及使用效能

偏低，98 年該府將環保園區營運策略

改以觀光為主，致已進駐廠商於 100 年

底前全數遷出，耗資 10 億餘元之環保

科技園區自此長期閒置，該府遲至 111

年 8 月始完成「花蓮環保科技園區委託

經營管理案」招標，期間僅 103、104

年作為辦理夏季嘉年華的活動場地，又

不當應用該縣環境教育基金 5 千餘萬元

。花蓮縣政府十餘年來不思如何藉由該

園區有效處理各項廢棄物並兼顧環境品

質以發展永續觀光，任令耗費鉅額公帑

設置之環保科學園區長期閒置，屢遭輿

情訾議，且相關行政作為消極不備，洵

有嚴重怠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前於

100 年間即因對「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

」整體營運效能偏低情形監督不周，經

本院糾正在案，惟嗣後該署卻長期未能

採取有效監督輔導作為，顯怠於為本案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職責，仍難辭不

周之咎等，相關行政作為均有怠失，洵有

不當，爰依法提案糾正。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糾正案修正通過並公布。  

   (二)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五、陳景峻委員、浦忠成委員自動調查，據

悉，花蓮縣鳳林鄉與光復鄉交界馬太鞍

溪旁鳳林鎮環保科技園區附近一塊面積

約 9 公頃國有農地遭掩埋約百噸廚餘，

高溫發出惡臭，恐造成嚴重污染附近農

地、破壞水質、影響環境生態。本案涉

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究係個案還是尚有

其他行之有年尚未被檢舉案例？是否以

「液態肥改良」之名義掩護非法廚餘處

理？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有無善盡監督之

責？有無人員涉及不法弊案與瀆職？有

無行政上糾錯究責之必要？實有深入瞭

解之必要乙案之調查報告。提請討論

案。  

決議：(一)依王麗珍委員發言文字修正

通過。  

   (二)調查意見一、二，提案糾正

花蓮縣政府。  

   (三)調查意見三，函請花蓮縣政

府檢討改進見復。  

   (四)調查意見四，函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研議見復。  

   (五)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

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隱匿後

，上網公布。  

六、陳景峻委員、浦忠成委員提，花蓮縣政

府對於所轄環保科技園區廚餘高效能處

理機代操作廠商未能落實監督，委託監

督機制又如同虛設，形同公權力棄守，

肇致重大違法事件發生，復經地方民意

代表檢舉，媒體亦大幅報導，斲傷公務

機關形象；又未於該項勞務採購契約招

標規範中規定產出物的去化途徑，全由

得標廠商自行負責規劃，且於廠商代操

作過程中未落實稽查發現問題，又無替

代方案，導致廠商為消化產出物庫存鋌

而走險涉及不法，均核有違失，爰依法

提案糾正。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糾正案文字修正通過並公

布。  

   (二)函請行政院轉飭花蓮縣政府

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復，有關職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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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移工，政府有何措施來保障失能移工

的健康權、社會經濟保障、工作權等情

案之處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依調查委員王幼玲委員發言

修正通過。  

   (二)照核簽意見辦理：  

1. 勞動部復函（6 位職災失

能移工現況之追蹤及改

善情形）：抄核簽意見

甲之三，移請國家人權

委員會卓處。  

2.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復函

：併案存查。  

3. 調查委員核簽意見（桃

園市燁○公司外籍移工

職災）：抄核簽意見丙

之三（一）函請勞動部

於文到 3 個月內函復本

院。 

八、衛生福利部函復，據訴，高雄市政府衛

生局長期照顧中心依據長照需要等級核

給之給付額度與照顧計畫內容，不符其

基本生活所需，且未主動連結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所定福利服務，導致其權

益受損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參，函請衛福部確實

督導所屬確實檢討改進，於 112

年 3 月 31 日前函復本院。 

九、衛生福利部函復，邇來發生數起幼兒遭

保母及托嬰中心虐待事件，涉悖於兒童

權利公約規範有關保護兒童免於任何形

式不當對待之意旨。究我國現行防範居

家托育及托嬰中心發生不當對待幼兒事

件之機制為何，是否落實執行，應如何

杜絕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三，函請衛福部詳實

說明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於文

到 6 個月內辦理見復。  

十、高雄市政府、衛生福利部函復，據悉，

高雄市一名女童出生時即由原生父母委

託政府安置於寄養家庭，2 歲時經高雄

市政府社會局評估後，由原生父母帶回

撫養，詎返家後遭虐，致身心受創。究

我國現行對於家外安置兒少之返家評估

機制與處遇準備，是否完善、落實；又

對返家兒少及其家庭提供系統性之協助

、輔導與投入資源，是否足夠，事涉兒

童權益保障事項，實有調查瞭解之必要

等情案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辦理： 

   (一)高雄市政府復函︰抄核簽意

見三核提意見，函請該府確

實辦理見復。  

   (二)衛生福利部復函︰抄核簽意

見三核提意見，函請該部確

實檢討改善見復。  

十一、新北市政府函復，據悉，新北市樹林

文林公共托育中心之三名托育人員，強

制將大烏龜放置在林童面前之桌上，再

以強暴之方式，將林童頭部往後仰，並

固定林童頭部，將小烏龜放置在林童腳

邊，及手上、臉上及身上，任由烏龜爬

行，以此強暴、脅迫之方式，使林童忍

受讓烏龜在身上爬行之無義務之事等情

。為查明該府社會局對於公共托育中心

及人員之管理及監督有無違失？有深入

調查之必要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提請討

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辦理：函請新北市政

府於 112 年 7 月 31 日前，將 111

年下半年及 112 年上半年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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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中心監管雲建置進度、管理

及實際執行情形函復本院。 

十二、勞動部函復，有關宜蘭縣外籍漁工仲

介黃姓男子涉嫌利用外籍漁工不諳法令

的弱勢處境，趁為雇主辦理仲介業務的

機會，將經辦外籍漁工申報為失蹤，或

訛報雇主需求漁工名單，再納入黑市人

力市場周轉，且無故將漁工轉換雇主等

情案之處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三之（二），函請勞

動部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十三、教育部函復，有關審計部 106 年度中

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政府已推動設

置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並開辦全民

健康保險早期療育門診醫療給付改善方

案，惟聯合評估資源尚有不足，參與方

案院所仍少，亟待研謀改善等情案之查

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照核簽意見三，函請教育部

依事項所列處理期限，分別

於文到 1 個月內、112 年 6

月 30 日前，函復後續辦理

情形。  

   (二)為利了解教保服務機構融合

教育多元輔導試辦計畫及集

中式特教班融合教育試辦計

畫之辦理情形，擇期就試辦

縣市，規劃履勘行程，俾利

了解實際辦理情形、接受服

務對象之需求及需求是否被

滿足、實務推動所遭遇之困

境等。  

十四、衛生福利部函復，有關該部未能貫徹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目的，對於

身心障礙者資格及等級判定，仍僅依醫

師就「身體功能及結構」所作之鑑定結

果，未依法納入鑑定人員所進行之「活

動參與及環境因素」評估結果；且對於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之需求評估作業，

流於形式等情案之查處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三，函請衛生福利部

確實檢討改善，並於文到 3 個月

內見復。  

十五、衛生福利部函復，有關邇來財團法人

醫院屢傳治理弊端，然該部透過歷次財

報審查、委外進行訪查結果，仍無法事

前及時發現相關缺失，究政府相關主管

機關對於醫療財團法人有無善盡監督與

管理職責等情案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四核提意見（一）（

二），函請衛生福利部於文到 2

個月內補充說明見復。  

十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復，有關國內光

害污染日趨嚴重，尤以招牌及廣告看板

裝置高亮度高閃爍頻率之 LED 燈為甚

，致鄰近住戶深受其害且威脅駕駛人行

車安全，主管機關對於光亮度管制之立

法與執行情形為何等情案之辦理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 2 件復函併案存查。  

十七、宜蘭縣政府函復，根據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統計，免除扶養義務之訴案

件逐年攀升，肇因地方政府向子女強制

執行失能長輩保護安置費用，究中央政

府是否針對社會救助法訂定指導原則、

地方政府如何依社會救助法進行裁量，

均影響民眾獲得社會救助之生存權等情

案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辦理：宜蘭縣政府之

說明符合本案調查意見意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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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併案存查。  

十八、監察業務處移來，據訴，臺中市北區

中清路一段○○咖啡館，以咖啡店名義

公開陳列及販售疑似成人用品之矽膠娃

娃，並距離臺中市立五權國民中學（下

稱五權國中）不到 200 公尺，該商店侵

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涉違反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

法）等情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件存查。  

十九、監察業務處移來，據報導，彰化縣和

美鎮葉姓三兄弟（下稱案家）因家貧，

僅仰賴三弟身心障礙者補助維生、無法

繳納健保費、長期三餐不繼，且因壓力

過大，近日葉姓大哥因病過世，二弟與

三弟亦因服藥過量及營養不良送醫治療

等情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涉及「社會救助通案議題」

部分，列為中央機關巡察議題參

考，以避免類似案件再次發生。  

二十、擬具本會 112 年工作計畫（草案）。

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一、監察業務處移來，有關審計部函報

，該部臺灣省雲林縣審計室書面審核雲

林縣環境保護局 110 年 12 月會計月報

及相關會計憑證，發現該局對計畫經費

之核銷，涉嫌不法情事一案。提請討論

案。 

決議：本案推請 3 位委員調查。  

二十二、衛生福利部函復，據訴，樂生療養

院照顧人力嚴重不足，雖然「漢生病病

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第 3 條規定，

應保障漢生病病患之醫療權益和安養權

益，但目前提供給該療養院院民的照護

服務人力不足、分配不均，造成部分院

民完全無法獲得照護等情案之查處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辦理：併案存查。  

二十三、臺北市政府函復，據審計部 109 年

度臺北市總決算審核報告，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統籌辦理藥品採購與庫存管理，

間有未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及履約管控作

業未臻良善等情事，亟待檢討改善等情

案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參，函請臺北市政府

112 年 3 月底前辦理見復。 

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二、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內政

及族群委員會第 6 屆第 15 次聯席

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4 時 40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郁容 

施錦芳 紀惠容 浦忠成 

張菊芳 陳景峻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鴻義章 蘇麗瓊 

列席委員：  林文程 林國明 范巽綠 

高涌誠 郭文東 賴振昌 

賴鼎銘  

請假委員：  林盛豐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吳裕湘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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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論事項 

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復，有關宜蘭縣漁

工職業工會秘書長李麗華代罹難印尼籍

漁工（ERSONA）家屬陳情，108 年 10

月 1 日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跨港大橋瞬

間斷裂坍塌，致多名外籍漁工傷亡，事

故發生後每半年印尼辦事處都會協助家

屬申請勞保遺屬年金款項；但最近一次

該辦事處不協助家屬申請等情案之辦理

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依調查委員王幼玲委員發言

修正通過。  

   (二)照核簽意見辦理：  

1.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復函

併案存查。  

2. 將本件復函及其附件，

移請國家人權委員會卓

處。 

二、趙永清委員、葉大華委員、蘇麗瓊委員

調查「據訴，新北市中和區 2 歲男童恩

恩於 111 年 4 月 14 日罹患新冠肺炎，

疑因協調聯繫機制失靈，肇致家屬多次

致電防疫專線 1922、119、中和區衛生

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及消防局請求儘

速協助送醫未果，直至 81 分鐘後，救

護車始到場協助緊急送醫，造成男童疑

因延誤送醫致死之憾事發生。究家屬致

電相關機關之時序及獲復之處置內容詳

情為何？該等機關之橫向聯繫及處置過

程，是否符合作業程序？有無涉及延宕

疑慮？送醫處理流程有無應行檢討改進

之處？該府有無隱匿相關通聯錄音檔資

料，且拒不提供家屬瞭解事實真相情事

？相關機關人員處理本案有無怠惰失職

應負行政責任之處？為避免類案再生，

後續具體之因應改善作為？另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及新北市政府對於罹患新

冠肺炎而需緊急送醫者所訂定之送醫指

引，於本案發生前後之內容有無差異性

？該府 111 年 3 月底成立之防疫派遣中

心，運作方式為何？是否已發揮應有功

能？又，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第 24 條規

定，確保所有兒童享有健康照護服務之

權利不遭受剝奪。本案該府對幼童送醫

處置程序，有無違反前開公約對於兒童

權利之保障事項等疑義，均有深入調查

瞭解之必要案」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依調查委員發言修正通過。

調查意見十，文字修正。 

   (二)調查意見一至二，提案糾正

衛福部。  

   (三)調查意見四、五、六、七，

提案糾正新北市政府。  

   (四)調查意見三、九，函請衛福

部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五)調查意見八、十，函請新北

市政府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六)照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包含恩恩父親、新北市議員

張志豪、前新北市消防局消

防員張○唯等人）。  

   (七)調查意見，移請本院國家人

權委員會參處。  

   (八)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

法、調查委員姓名，不含附

表及附錄）上網公布。  

三、趙永清委員、葉大華委員、蘇麗瓊委員

提：111 年 4 月 14 日 2 歲男童恩恩罹

患新冠肺炎情況危急，家屬遵循政府防

疫政策規定，電話聯繫新北市中和區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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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未果，撥打 1922 防疫專線及 119

請求緊急送醫，亦未能及時獲得緊急醫

療救護，救護車約 81 分鐘始抵達個案

住家。案發當時衛生福利部對於危急案

件之就醫流程管制措施未盡周延明確，

1922 防疫專線也未能傳遞正確緊急就

醫訊息及發揮緊急聯繫處理功能；新北

市政府對於危急案件之處理程序，與內

政部消防署及該市訂頒之消防應變指引

有所未合，又該府所屬消防與衛生機關

間未建立有效聯繫機制，危急案件一再

重複詢問個資，行政效能不彰，且未依

政府資訊公開法意旨妥處家屬申請提供

機關間橫向聯繫錄音檔，有傷政府威信

。衛生福利部與新北市政府未能善盡中

央與地方主管機關職責，致生「政府失

靈」，有違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

COVID-19 針對兒童之指引及國內有關

兒童緊急醫療照護權之相關法律規定意

旨，均有重大疏失，爰依法提案糾正乙

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糾正案通過並公布。  

   (二)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散會：下午 5 時 15 分 

 

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財政

及經濟委員會第 6 屆第 15 次聯席

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 15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文程 林郁容 

施錦芳 紀惠容 張菊芳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賴振昌 蘇麗瓊 

列席委員：  王美玉 林國明 浦忠成 

高涌誠 郭文東 陳景峻 

蔡崇義 賴鼎銘 鴻義章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林惠美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一名父母皆為外籍移工的

男嬰，疑似遭受外籍保母虐待致死，由

於母親和保母皆為逃逸移工，突顯逃逸

移工在臺生子後，孩子因為沒有報戶口

而成為無國籍兒童，難以獲得醫療、社

福和教育相關的資源等情案之續處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抄核簽意見三之糾正及檢討

改進事項，分別函請行政院

續積極督導所屬確實檢討改

進，並每半年（1 月及 7 月

）回復本院。  

   (二)將本兩件復函及其附件，影

送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考。 

二、蔡崇義委員、葉宜津委員、王美玉委員

、林國明委員、賴振昌委員調查「勞動

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投資組前組長游

迺文，涉嫌接受業者高級餐飲後，於

109 年 7、8 月間委託證券公司利用勞

動基金帳戶內款項下單，炒作某公司股

價，本院業經先期函查在案。現因游員

經羈押停職，本院自有必要調查該基金

之運作及防弊機制、游員涉及操縱股價

及是否有相關人員親友藉機買賣特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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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有何策進作為？蔡豐清局長就任後

有簽請遷調游迺文至風險控管組組長職

務，之後為何撤回？且之後不斷接獲有

關游員之檢舉信，為何歷經多年，蔡局

長不再調動游員，是有何顧慮？又民國

105 年該部政風處就將游廼文列入高風

險名單，104 年到 108 年間也曾接獲幾

次匿名檢舉，為何政風單位無法察覺異

狀？政風功能亦值檢討等情案」報告。

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文字修正部分授權調查委員

逕行處理，餘照案通過。 

   (二)調查意見一有關游廼文、蔡

豐清部分，已於本（111）

年 12 月 8 日提案彈劾通過。 

   (三)調查意見二至三提案糾正勞

動部。  

   (四)調查意見四，函請勞動部確

實檢討改進見復。  

   (五)調查意見五，函請勞動部會

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討

改進見復。  

   (六)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

法）上網公布。  

三、蔡崇義委員、葉宜津委員、王美玉委員

、林國明委員、賴振昌委員提：勞動部

勞動基金運用局於民國（下同）109 年

間爆發該局國內投資組前組長游廼文與

寶佳集團人員、受委託經營投信業者共

同炒作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違

失，該局既知游員多次遭檢舉，並於

105 年將之列入廉政風險人員名單之中

，詎仍讓其擔任國內投資組組長重要職

務長達 5 年餘之久，未將其調整或調離

職務，以發揮防杜功能，亦無更嚴密之

監控機制，致游員主導該特定業務領域

多年，得以培植並濫用其對投信業者之

影響力，進而合謀不正利益，聯合炒作

遠百公司股票，造成基金損失高達新臺

幣 2,769 萬餘元，雖已獲償付，然已引

發勞動基金信心危機，斲傷政府形象；

又該局未嚴予督促所屬確實依規落實執

行交易室管理注意事項，致該注意事項

形同具文，且漠視交易室安全管理，交

易室淪作儲藏室、休息室使用；復就勞

動基金監理委員會委員提出該注意事項

未能落實及未臻健全等問題，亦延宕處

理，未能積極因應改善，遲至本案爆發

，外界訾議批評聲浪不斷後，方為強化

內控機制，檢討提出強化措施，修訂注

意事項，以作更嚴格之控管，核其所為

，實均難卸怠失之責，爰依法提案糾正

。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糾正案通過並公布。  

   (二)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散會：下午 5 時 23 分 

 

四、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教育

及文化委員會第 6 屆第 16 次聯席

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 23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紀惠容 范巽綠 

浦忠成 張菊芳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監察院公報【第 3311 期】 

‧31‧ 

列席委員：  王美玉 高涌誠 郭文東 

陳景峻 蔡崇義  

請假委員：  林盛豐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李 昀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有關臺北市一名兩歲男童

餓死家中廁所，其母親為年僅 20 歲的

中度智能障礙者，究竟地方政府有無依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定，提供該名心

智障礙媽媽親職教育、生育諮詢及嬰幼

兒健康服務等必要之協助等情案之續處

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依調查委員王幼玲委員發言

修正通過。  

   (二)照核簽意見辦理：  

1. 抄核簽意見四，函請行

政院督促衛福部等有關

機關，依據本院之調查

意見與核簽意見，彙整

後續處理與檢討改進情

形後，送請本院國家人

權委員會卓處。  

2. 本案調查案結案，糾正

案結案。  

3. 影附行政院 111 年 11 月 17

日院臺衛字第 1110083248 

 號函（含附件），送請國

家人權委員會卓參。  

二、行政院函復，為目前衛生所業務已超過

100 項，究各鄉鎮、山地、離島衛生所

人力業務是否有嚴重失衡並危及民眾健

康權益；另主管機關對衛生所功能、業

務、能量認知是否正確等情案之續處情

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參、核提意見」，

函請行政院參考，另抄核簽意見

「肆、擬辦二」、函請該院轉飭

所屬就所列事項說明見復。 

散會：下午 5 時 26 分 

 

五、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交通

及採購委員會第 6 屆第 12 次聯席

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 26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郁容 

林國明 紀惠容 范巽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蘇麗瓊  

列席委員：  林文程 浦忠成 高涌誠 

蔡崇義 鴻義章  

請假委員：  林盛豐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鄭旭浩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據悉，COVID-19 疫情期

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利用電子圍

籬管理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者，涉違反



監察院公報【第 3311 期】 

‧32‧ 

傳染病防治法侵害人民隱私權，且欠缺

法律授權等情案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三，函請行政院偕同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督促所屬依限辦理見

復。 

散會：下午 5 時 28 分 

 

六、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

及獄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17 次聯席

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 28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郁容 

林國明 紀惠容 范巽綠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蘇麗瓊 

列席委員：  林文程 浦忠成 陳景峻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楊華璇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函復，據悉，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表示，自 110 年 5 月爆

發新冠病毒疫情以來，接獲死亡相驗案

件中，有 16 件疑似染疫，其中有 10 件

經 PCR 檢測為陽性，由於司法相驗下

採檢送 PCR 檢測約 2 至 3 天，導致相

關人員暴露在高風險下，形成防疫之漏

洞，主管機關是否遵照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及醫療法第 76 條等規定辦理等

情案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辦理： 

   (一)衛福部 11 月 21 日函︰ 

1. 抄核簽意見三核提意見

（二），函請法務部辦

理見復。  

2. 抄核簽意見三核提意見

（三），函請衛生福利

部就所列事項辦理見復。 

3. 抄核簽意見三核提意見

（四），函請內政部賡

續將辦理情形見復。  

4. 抄核簽意見三核提意見

（五），函請臺北市政

府再說明見復。  

   (二)衛福部 11 月 28 日函︰所復

尚符本院調查意旨，本件併

案存查。  

   (三)法務部復函︰本件併案存

查。  

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七、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財政

及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6
屆第 15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 30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紀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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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巽綠 浦忠成 張菊芳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列席委員：  王美玉 高涌誠 郭文東 

陳景峻 蔡崇義  

請假委員：  林盛豐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林惠美 李 昀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衛生福利部函復，有關 107 年中秋連假

前一日，金門發生民眾心肌梗塞需後送

臺灣急救，由於常駐噴射醫療專機無法

搭載救命儀器，致病患在機場入口處休

克搶救無效，究機上隨護人員對於醫療

儀器之操作是否專業熟稔，及緊急後送

之受理程序是否周延等情案之查處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簽註意見三，函請衛生福利部

於 112 年 6 月 30 日前辦理見復。 

散會：下午 5 時 32 分 

 

八、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教育

及文化、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10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 32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紀惠容 

范巽綠 浦忠成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列席委員：  陳景峻  

請假委員：  林盛豐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李 昀 楊華璇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為 108 年 1 月爆發多起托

嬰中心、幼兒園疑似不當管教、虐待兒

童事件，教育和社政主管機關涉未善盡

職責，確保幼教人員對嬰幼兒適切的教

育和照顧等情案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三核提意見，函請行

政院每半年辦理見復。  

散會：下午 5 時 34 分 

 

九、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內政

及族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獄

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4 次聯席會議

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 34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紀惠容 范巽綠 浦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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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列席委員：  賴振昌  

請假委員：  林盛豐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吳裕湘 王 銑 

楊華璇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關於我國遠洋漁船漁獲因

涉及強迫勞動遭美國列入「童工或強迫

勞動生產之貨品清單」中，究實情如何

、相關主管機關對防止我國遠洋漁船境

外僱用漁工遭受奴役之具體作為為何、

對是類漁工的勞動權益之改善情形案，

就部分函文及其附件內容無涉個人資料

，有無核密必要之檢討情形案之續處情

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四之糾正及檢討改進

事項，分別函請行政院續積極督

導所屬確實檢討改進，並每半年

將改善情形回復本院。  

散會：下午 5 時 36 分 

 

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內政

及族群、財政及經濟、交通及採

購委員會第 6 屆第 3 次聯席會議

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 36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紀惠容 范巽綠 浦忠成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列席委員：  高涌誠  

請假委員：  林盛豐  

主  席： 蘇麗瓊  

主任秘書：  施貞仰 吳裕湘 林惠美 

鄭旭浩  

紀  錄： 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於

民國 109 年 9 月、11 月間會同臺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開挖勘查臺南市學甲工

業區土地，經經濟部工業局認將級配粒

料作為低漥地回填，不符再利用管理方

式，且鋪設厚度遠超過一般鋪面工程，

迄今相關主管機關仍未積極處置等情案

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依調查委員林國明委員發言

修正。  

   (二)函請臺南市政府指派秘書長

以上層級率該府環境保護局

（含現任及時任）及相關主

管人員，於 112 年 1 月 18

日下午到院說明並接受委員

質問，並請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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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環境保護署列席。  

   (三)授權本案調查委員視需要可

至現場現勘。  

散會：下午 5 時 38 分 

 

十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內

政及族群、教育及文化、司法及

獄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4 次聯席會

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5 時 38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田秋堇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紀惠容 范巽綠 浦忠成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請假委員：林盛豐  

主  席：蘇麗瓊  

主任秘書：施貞仰 吳裕湘 李 昀 

楊華璇  

紀  錄：黃慧儀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衛生福利部函復，據統計，我國 108 年

受虐兒少高達 11,113 人，遭虐死亡計

23 人，並有 27,716 人接受後續處遇服

務，顯示我國對於兒少安全保護亮起紅

燈。政府為兒少人身安全維護的最後一

道防線，究政府推動兒少保護安全網之

政策如何，是否建置完備的兒虐三級預

防機制等情之查處情形，暨臺南市 4 歲

女童受虐案併入本案處理。提請討論

案。  

決議：照核簽意見參，函請衛福部確實

檢討改進與說明，除部分事項列

有處理期限，其餘請於文到 3 個

月內見復。  

散會：下午 5 時 40 分 

 

十二、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 6 屆

第 29 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星

期三）上午 10 時 10 分（1.報告

事項：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0 時

12 分；2.討論事項：上午 10 時

34 分至 11 時 5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林文程 林郁容 施錦芳 

葉宜津 趙永清 賴振昌 

列席委員：  王幼玲 王美玉 王麗珍 

李鴻鈞 林國明 紀惠容 

浦忠成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蔡崇義 

蕭自佑 賴鼎銘  

請假委員：  田秋堇  

主  席： 施錦芳  

主任秘書：  林惠美  

紀  錄： 周慶安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復，有關本會 111

年 10 月 20、21 日巡察該會及所屬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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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會議紀錄及委員提示事項之辦理情形

。報請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一、擬具本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

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二、監察業務處移來，據審計部 111 年 10

月 31 日函報，該部臺灣省屏東縣審計

室派員抽查屏東縣枋山鄉公所存入保證

金管理情形，據報出納管理人員涉有挪

用得標廠商繳入履約保證金及保固保證

金等不法情事乙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有關本案屏東縣枋山鄉公所失職

人員懲處、內控機制檢討改善部

分，移請監察業務處卓處。 

三、王麗珍委員、張菊芳委員、郭文東委員

調查：據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辦發現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台糖公司）台南區處善化資產課巡查

股長，涉有掩護業者偷倒廢棄物之行為

。經該公司巡查人員口頭報告發現位於

臺南市新市區的 7 筆土地長期被擺放怪

手，且堆置的土堆顏色與土地原生土壤

不同，該股長卻未依規定程序通報，僅

消極通知業者簽立切結書擔保清除，並

放任業者傾倒廢棄物之範圍越來越廣闊

，獲得鉅額不法利益，致台糖公司粗估

可能蒙受逾新臺幣 10 億元清除費用之

損失。究該公司通報土地遭棄置或掩埋

廢棄物之作業流程是否有欠嚴謹？內控

機制監督管理是否失靈？又案發經過與

查處情形為何，相關人員處理本案有無

涉及怠惰失職情事？實有深入調查之必

要案調查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意見一、二，提案糾正

台糖公司。  

二、抄調查意見三，函請經濟部

督導台糖公司研處見復。 

三、抄調查意見二，移送臺灣雲

林地方檢察署併案處理。 

四、抄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

復審計部。  

五、本案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

辦法於個資去識別化後上網

公布。  

四、王麗珍委員、張菊芳委員、郭文東委員

提：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處及

虎尾糖廠馬光農場所轄管之多處農地，

於 109 年至 110 年間遭不肖業者傾倒廢

棄物；惟該公司並未落實土地巡查作業

要點等內控規定，管理階層亦未確實掌

握整體狀況，對持續近 1 年之違法事件

渾然不覺，且甚至有基層主管知法犯法

，逕自僱工將廢棄物就地掩埋之情事，

導致無法及時遏止不法，衍生該公司後

續至少新臺幣 7.8 億元之鉅額清理費用

；並有未為覈實之行政懲處及對審計部

通知處分之案件未為積極之查處等情事

，違失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糾正乙案

。提請討論案。  

決議：糾正案通過，並於個資去識別化

後上網公布。  

五、賴鼎銘委員、郭文東委員、王麗珍委員

調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電廠

機組大修或檢修工作，因自有人力短缺

，而委由協力廠商配合提供需求人力共

同辦理，究有無為縮短大修、檢修期程

，而要求延長工作時間（加班）、或藉

出勤紀錄缺漏、先刷退再加班等方式以

規避勞動法令，衍生相關加班費或出勤

費藉機虛報等情，顯有深入調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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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調查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意見，提案糾正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抄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

復審計部。  

三、本案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

辦法於個資去識別化後上網

公布。  

六、賴鼎銘委員、郭文東委員、王麗珍委員

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修護處

辦理各電廠（含民營電廠）機組大修或

檢修工作，所委託協力廠商人員之加班

與其進出電廠門禁資料（107 年 6 月至

110 年 8 月）有 13,863 筆異常，該公司

未交由檢核室或政風單位慎重調查，縱

該處清查比對後，疑似虛報金額由新臺

幣 3,298 萬餘元遽減為 255 萬餘元（實

際協商扣款金額 48 萬元），亦證虛報

情形確實存在，卻未依契約規定對虛報

價金之協力廠商進行裁罰。又該處員工

支援電廠大修，因公務繁忙或工作連續

而漏未刷卡，卻未進行補登，且淡化為

人工作業疏失，足見核給加班費及補休

浮濫。另電廠為國家關鍵基礎設施，該

處員工確有代他人刷卡、委託協力廠商

人員未遵守電廠門禁管制規定，確有違

失，爰依法提案糾正乙案。提請討論

案。  

決議：糾正案通過，並於個資去識別化

後公布。  

七、新竹縣政府函復，有關該縣橫山鄉大肚

村簡易自來水工程設施完工迄今閒置等

情案之改善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橫山鄉大肚村簡易自來水尚需補

正相關合法程序，後續成效猶待

檢視，函請新竹縣政府確實要求

管委會依法提出相關文件供該府

審查，加速輔導其合法使用，並

於 112 年 7 月底前，將 112 年上

半年實際執行情形與進度續復。  

八、台電公司函復，有關該公司核四廠一號

機移用二號機之設備，其移用及管理不

良糾正及函請改善案之檢討情形。提請

討論案。  

決議：函請台電公司以 112 年 6 月 30

日為基準日，說明軟體控制類（

如飼水控制及自動控制）、機械

類（如燃料池內置架、燃料填換

機器及廠房吊車）、儀控及電氣

系統超過使用期限無法再安全使

用情形，於 112 年 7 月底前續

復。  

九、行政院函復，有關日本福島核災後，該

院原子能委員會要求各核電廠建立斷然

處置程序以因應複合式天災，該程序是

否能發揮功效，如何確保現場人員切實

執行等情糾正及函請改善案之檢討改進

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請行政院督促

所屬就相關執行事項及各項持續

辦理內容等，於 6 個月內辦理續

復。 

十、經濟部函復，有關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疑

濫用權力，支持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違法通過股東會決議事項，以強行

處分公司財產，又部分重大決議事項疑

似不得依公司法第 175 條規定作成假決

議，相關主管機關有無維護股東權益，

阻止公司賤賣資產等情案之辦理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請經濟部就提

升我國「保護少數股東」指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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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於 2 個月內確實檢討辦理

見復。  

十一、陳訴人續訴，有關海濤園觀光休閒農

（漁）場業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准專

案籌設，卻遭稅務單位改課地價稅，是

否違反租稅法定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等

情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有關陳訴人 111 年 10 月 7

日及 10 月 14 日續訴資料副

本，並無新事證，依本院收

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予以併案存查。 

二、抄核簽意見二（二），函復

陳訴人。  

十二、監察業務處移來教育及文化、內政及

族群委員會聯席會決議案通知單，有關

新北市政府函復陳情指摘市定古蹟「原

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殼牌倉庫）違法

情事乙節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前已結案，抄核簽意見二有

關新北市政府函檢附之回復說明

五，函復陳訴人。  

十三、行政院函復，有關經濟部對於礦業權

展限案恣意解釋法令，架空林業主管機

關權責，復過度寬列停工認定基準，致

礦業法相關監管規定與退場機制形同虛

設，核有違失案之檢討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抄簽註意見三（一）（二），函

請行政院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進

，於 6 個月內續復。  

十四、臺南市政府函復，有關禾迅一號股份

有限公司涉違法於該市北門區蘆竹溝設

置太陽光電場，緊鄰社區及養殖區，恐

致火災及污染水質，影響居民安全及生

計等情案之檢討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請臺南市政府

續辦見復。  

丙、臨時動議 

一、林郁容委員提：有關台電明潭發電廠推

力軸承溫度過高，究千斤頂輔助方式與

以 PEEK 材質替代巴氏合金相較，何者

才是徹底解決方案等情乙案，為瞭解台

電公司檢討改善進度，擬至台電明潭發

電廠實地履勘。  

決議：本案推請葉宜津委員、蕭自佑委

員加入督導後續辦理情形，並授

權林郁容委員、葉宜津委員、蕭

自佑委員至台電明潭發電廠實地

履勘。  

散會：上午 11 時 5 分 

 

十三、本院財政及經濟、內政及族群

委員會第 6 屆第 28 次聯席會議紀

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5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美玉 林文程 林郁容 

施錦芳 浦忠成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賴振昌  

列席委員：  王幼玲 王麗珍 李鴻鈞 

林國明 紀惠容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蕭自佑 

賴鼎銘  

請假委員：  田秋堇 林盛豐 鴻義章 

主  席： 施錦芳  

主任秘書：  林惠美 吳裕湘  

紀  錄： 周慶安  

甲、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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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有關高雄市政府處理該市

新草衙地區市有非公用土地被占用案成

效不彰，土地被占用比例居高不下，該

府未對該地區違法占用戶開徵使用補償

金，卻由政府編列公帑繳納地價稅，經

核確有重大缺失案之辦理情形。提請討

論案。  

決議：本案高雄市新草衙地區被占用之

市有非公用土地，高雄市政府已

全面開徵使用補償金且已正常管

理，爰本糾正案結案。  

散會：上午 11 時 6 分 

 

十四、本院財政及經濟、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6 屆第 7 次聯

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星

期三）上午 10 時 12 分（1.討論

事項第 3 案：上午 10 時 12 分至

上午 10 時 34 分；2.餘者：上午

11 時 6 分至上午 10 時 27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榮璋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施錦芳 

紀惠容 張菊芳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賴振昌 

列席委員：王美玉 李鴻鈞 林國明 

浦忠成 高涌誠 郭文東 

陳景峻 蔡崇義 賴鼎銘 

請假委員：田秋堇 葉大華 蘇麗瓊 

主  席：施錦芳  

主任秘書：林惠美 施貞仰  

紀  錄：周慶安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王榮璋委員、紀惠容委員、鴻義章委員

調查：據審計部 109 年度桃園市總決算

審核報告，桃園市政府為結合民間資源

推展各項社會福利服務，賡續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各項社會福利活動，惟部分補

助案件與社會福利政策未盡相符，或專

案核定補助項目未有一致標準等情，允

宜研謀改善措施，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益

乙案調查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報告修正後通過。  

二、調查意見一及二，提案糾正

桃園市政府。  

三、抄調查意見二，函請財政部

督導桃園市政府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四、抄調查意見三，函請財政部

會同衛生福利部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五、抄調查意見一及四，函請財

政部會同衛生福利部督導桃

園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六、抄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

請審計部參考。  

七、調查報告案由、調查意見（

含前言、不含附表）及處理

辦法上網公布。  

二、王榮璋委員、紀惠容委員、鴻義章委員

提：公益彩券盈餘應專供社會福利使用

，並應善加運用於創新性與實驗性項目

，具實質擴充社會福利功能，且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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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民眾基本尊嚴之必要支出。惟查，

桃園市政府為桃園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基金之主管機關，該基金 107 至 109 年

依「桃園市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

要點」補助民間團體辦理體育文康、圍

棋比賽、宗教祭祖、文化及博覽會等活

動，計畫內容與社會福利政策未盡相符

。且查，部分活動內容以宗親會敬老表

揚、錦鯉博覽會、太極拳錦標賽、釣魚

比賽、新春團拜、兒童才藝比賽圍碁研

究會圍棋公開賽、外內丹功運動協會、

體育促進會歲末聯歡、太極氣功十八式

委員會歲末聯歡、音樂協會成果展為主

體，福利服務宣導僅 30 分鐘，或併同

餐敘辦理福利服務宣導 1 小時、45 分

鐘。卻以該基金補助活動經費逾 50％

、甚有高達 99％者，自籌比例甚低；

核定補助項目平均以膳費占比最高、其

次為場地布置及器材租金費，再次為獎

杯、獎座、獎牌或獎狀費，難謂具擴充

社會福利及照顧弱勢民眾功能，核有違

失。此外，桃園市政府設桃園市公益彩

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會，審議及監督該

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該基金管理

會一年僅開 2 次會，該府並以此為由將

該會之審議及考核功能弱化，補助人民

團體實際上僅由該府逐案審查，該府於

該會審議基金預算、考核運用情形，及

於補助後送請該會備查時，均未提供補

助明細與計畫內容及成果予該會，審議

及監督效能闕如。經查，自 104 年第 1

屆該基金管理會成立至今，均未有委員

認為相關補助案件不妥、不予備查之情

事。桃園市審計處 107 至 109 年連續 3

年提出「補助計畫內容與基金用途未盡

相符」之審核通知，但於基金運用單位

提交予該基金管理會之執行成果報告竟

隻字未提，亦無補助案件細項計畫內容

及執行成果，僅列出受益人次，缺乏效

益評估。該基金管理會之主任委員與副

主任委員分別由該市副市長與該府社會

局局長兼任，已明知桃園市審計處相關

審核意見，該基金管理會卻仍就補助案

件予以備查，亦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

正乙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糾正案修正後通過並公布。  

三、王美玉委員、王幼玲委員、鴻義章委員

調查：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每年約新

增近 2 萬名行蹤不明移工，且截至 110

年 5 月底止，在臺失聯移工未查獲人數

計 51,719 人 。外籍移工近年來已成為

我國不可或缺的底層勞動力，尤其我國

農牧戶戶內人口數不斷下滑，農業從業

人口存在逐漸減少及老化的問題，缺工

情況恐甚於其他產業，為回應農業基礎

勞動力的缺口，政府自 108 年起實施農

業移工試辦方案，開放引進農業移工，

惟執行結果能否符應實際需求，倘若農

民難以合法申請聘僱移工時，仍可能鋌

而走險非法使用外國人力，尤其囿於冠

狀病毒疫情，邊境管制加嚴，移工需求

倍增，雇主為解決缺工問題，透過黑工

仲介協助媒合，安排失聯移工在農業、

漁業、果菜及水產市場等處非法工作情

形嚴重，移工行蹤難以掌握，恐造成防

疫漏洞；究農業非法使用外國人力之情

形？相關機關面對我國農業缺工問題所

提出之對策為何？農業移工政策推動情

形與執行成效如何？均有深入瞭解必要

案調查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抄調查意見一、三、六、八

，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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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勞動部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二、抄調查意見二、四、五，函

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確實檢

討改進見復。  

三、抄調查意見五，函復高雄市

美濃區農會。  

四、抄調查意見七，函請行政院

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五、調查報告（含附表），移請

本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 

六、本案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

辦法（不含附表及照片）於

個資去識別化後上網公布。 

散會：上午 11 時 27 分 

 

十五、本院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第 6 屆第 21 次聯席會議紀

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27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浦忠成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列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王麗珍 

李鴻鈞 紀惠容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蔡崇義  

請假委員：田秋堇 林盛豐 范巽綠 

葉大華 鴻義章 蘇麗瓊 

主  席：施錦芳  

主任秘書：林惠美 李 昀  

紀  錄：周慶安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經濟部、原能會及環保署分別函復，有

關台電公司及原能會核能研究所以焚燒

方式進行低放射性核廢減容，是否針對

釋放出的放射性核種和數量分析、廠外

鄰近地區有無監測及採樣輻射劑量等情

案之檢討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抄核簽意見三（一）之 1，

函請經濟部督同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二、抄核簽意見三（一）之 2（

1）、（3），函請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三、抄核簽意見三（一）之 3，

函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參考

辦理見復。  

二、原能會、經濟部分別函復，有關我國用

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是否依 100

萬年作為處置場安全評估時程，臺灣地

質環境是否影響「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

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的準確性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至 117 年能否

達成第 2 階段目標等情案之檢討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抄核簽意見三（一），函請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辦理續

復。 

二、抄核簽意見三（二），函請

經濟部辦理續復。  

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復，有關核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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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蒸氣旁通時冷凝器的結構能否承受

，蒸氣旁通系統及冷凝器是否會被穿透

爆炸，核反應爐爐水是否會因爆裂噴流

而導致輻射污染等情案之檢討情形。提

請討論案。  

決議：有關原能會審查核四廠初期安全

分析報告時未注意旁通量 110％

將導致海水溫升大於 7℃一節，

由於核四廠建廠執照已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屆期失效，目前已無

核四廠建廠管制議題，但虛心接

受並感謝本院意見。爰本案有關

原能會部分結案存查。  

散會：上午 11 時 28 分 

 

十六、本院財政及經濟、交通及採購

委員會第 6 屆第 19 次聯席會議紀

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28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美玉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賴振昌 

賴鼎銘  

列席委員：王幼玲 李鴻鈞 紀惠容 

浦忠成 高涌誠 蔡崇義 

蕭自佑  

請假委員：田秋堇 林盛豐 范巽綠 

主  席：施錦芳  

主任秘書：林惠美 鄭旭浩  

紀  錄：周慶安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有關苗栗縣政府開發通霄

海埔新生地，部分土地遭人長期占用；

辦理「苗栗縣通霄海水養殖專業區計畫

」，又因該府、國有財產署及林務局態

度消極，以及漁業署之督導不周，致迄

未能對外招商開辦養殖事業，置國家龐

大公產權益及地方養殖漁業之發展於不

顧，確有違失等情案之辦理情形。提請

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二），函請行政

院持續督導本案後續營運績效及

被占用土地之收回進度，於每半

年定期見復。  

散會：上午 11 時 29 分 

 

十七、本院財政及經濟、司法及獄政

委員會第 6 屆第 18 次聯席會議紀

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29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紀惠容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賴振昌  

列席委員：王麗珍 李鴻鈞 浦忠成 

陳景峻 蕭自佑 賴鼎銘 

請假委員：田秋堇 范巽綠  

主  席：施錦芳  

主任秘書：林惠美 楊華璇  

紀  錄：周慶安  

甲、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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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分別函復，有關核四

廠址是否符合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核能

電廠選址準則規定，該公司歷年所做地

質調查報告之審查機制及資訊公開情形

等情案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抄核簽意見甲二，就建立適

度公開核電廠地質調查資料

之機制，函請經濟部續辦見

復。 

二、抄核簽意見乙三（一），函

請台電公司於辦理完成「龍

門電廠地震危害與篩選報告

」驗收付款事宜後，提供驗

收結案之相關證明文件續

復。  

二、陳訴人續訴，有關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映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綠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同集團旗下上市公司

，營運期間發生重大弊端，財務、業務

嚴重失靈，造成股東及廣大投資人鉅額

損失，金管會及所屬業務機關涉有怠忽

職守，致民眾權益受損等情案。提請討

論案。  

決議：影附遮隱陳情人個資後之陳訴資

料，分別函請經濟部、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與財政部就權管事項查處見

復。 

三、財政部函復，有關課稅處分縱然提起「

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後訴訟，然

因法院僅會撤銷「復查決定」及「訴願

決定」，而非原來的「課稅處分」，所

以稅捐稽徵機關只要重新作成新的「復

查決定」，當事人就必須重新再進行司

法救濟，導致成功打贏稅法官司的當事

人，反而陷入無限輪迴的司法救濟困境

，究稅捐「復查程序」是否已經喪失「

迅速維護當事人之權益」之目的等情案

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財政部將持續觀察行政法院自為

判決情形，並配合稅捐稽徵實務

運作情形，適時審慎評估檢討，

尚難謂有不妥之處。爰本函請改

善案結案，調查案結案。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十八、本院財政及經濟、內政及族群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 6 屆第 9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30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美玉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浦忠成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賴振昌 賴鼎銘 

列席委員：王幼玲 李鴻鈞 紀惠容 

高涌誠 蕭自佑  

請假委員：田秋堇 林盛豐 范巽綠 

鴻義章  

主  席：施錦芳  

主任秘書：林惠美 吳裕湘 鄭旭浩 

紀  錄：周慶安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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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有關政府推動國產材政策

，究主管機關有無完善的推動方案，符

合環境的人工林永續經營規劃，對相關

產業、法規等之配套措施；有否注意新

世代森林及產業人才之培育等情案之辦

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行政院依本案調查意見四、五，

研提改進措施，尚符調查意旨，

惟目前未有具體成效，爰函請該

院將辦理進度與具體成效，於每

季定期見復。  

散會：上午 11 時 31 分 

 

十九、本院財政及經濟、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

6 屆第 3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7 日（星

期三）上午 11 時 30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施錦芳 紀惠容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列席委員：李鴻鈞 浦忠成 高涌誠 

蔡崇義  

請假委員：田秋堇 林盛豐 范巽綠 

葉大華 蘇麗瓊  

主  席：施錦芳  

主任秘書：林惠美 施貞仰 鄭旭浩 

紀  錄：周慶安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通函各機關，有

關機關於辦理近岸海事工程，應督導相

關防範機制及因應作為落實執行，並副

知本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次復函為副本，屬知會性質，

俟行政院彙整各部會辦理情形到

院後，再行提出核簽意見，本函

併案存查。  

散會：上午 11 時 31 分 

 

二十、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6 屆

第 29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星

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林文程 林國明 林盛豐 

范巽綠 浦忠成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列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王麗珍 

李鴻鈞 林郁容 紀惠容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請假委員：田秋堇（公假） 葉大華（公假） 

蘇麗瓊（公假） 

主  席：浦忠成  

主任秘書：李 昀  

紀  錄：張瑀升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交通部函送 111 年 10 月 31 日本會、交

通及採購委員會聯合巡察文化部國家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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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博物館籌備處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之座談會會議紀錄 1 份。報請鑒察。  

決定：准予備查。  

三、文化部函送 111 年 10 月 31 日本會、交

通及採購委員會聯合巡察該部所屬國家

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之巡察委員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彙復表。報請鑒察。  

決定：併案存查。  

乙、討論事項 

一、范巽綠委員調查：據訴，臺東縣綠島人

權文化園區內「新生訓導處」公墓，係

40 至 60 年代新生訓導處及綠洲山莊關

押政治受難者，於關押期間去世，安葬

於該遺址。惟公墓在長年風化作用影響

下，早已損毀，經向管理人文化部國家

人權博物館建議遷葬，或建立追思紀念

館，卻因本址位於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經臺東縣政府登錄為有形文化資產文化

景觀，該遺址之變動，仍應依據文化資

產保存法等規定辦理。究主管機關臺東

縣政府及管理人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

，就該等文化資產有無善盡妥善保存維

護之責？是否得協助遷葬或整建紀念碑

、館？目前主管機關所訂定之「綠島人

權文化園區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是否符合本址文資保存之目的及效益？

有無檢討修正之必要？均有詳究之必要

案調查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請參酌鴻義章委員、李鴻鈞

副院長、王美玉委員、林郁

容委員、陳景峻委員、紀惠

容委員、林文程委員、施錦

芳委員、張菊芳委員意見修

正，本案修正後通過。  

二、調查意見一，函請文化部督

導所屬，會同臺東縣政府確

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二，函請交通部督

導所屬，會同文化部、臺東

縣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四、調查意見三、函請文化部督

導所屬檢討改進，並偕同中

央研究院、法務部、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及臺東縣政府等

有關機關研處見復。  

五、調查意見四、函請文化部督

導所屬研處見復。  

六、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七、調查意見，經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公布。  

八、處理辦法，新增調查報告（

含調查事實及附件），送請

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考。  

二、林文程委員、賴鼎銘委員、林國明委員

、浦忠成委員調查：據訴，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前因對校內某教師有職場暴力行

為，經本院於 110 年 11 月糾正，詎繼

而謊稱，民眾檢舉該師 89 年通過之博

士論文，涉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對該師率予啟動「學術倫理案件」審議

程序，惟檢舉內容錯誤百出，且校方引

據法條有誤，顯係對該師持續進行職場

不法侵害行為等情，究其實情始末為何

？國立大學對於教師違反學術倫理及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之檢舉案件，其成案程

序為何？學術倫理委員會之組成及審議

程序為何？學術倫理案件當事人應受保

障之程序正義為何？主管機關教育部如

何監督各校辦理學術倫理案件？實有深

入查明之必要案調查報告。提請討論

案。  

決議：一、調查意見一至三，提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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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暨所屬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函請行政院督飭所屬

確實檢討改進並議處相關違

失人員見復。本院將在審酌

議處情形及一切情狀，研議

另案處理。  

二、調查意見四至五，函請教育

部督導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三、調查意見一，陳訴人具體訴

求涉教育部權責部分，移請

該部妥速查處見復。  

四、調查意見一、三，連同系爭

檢舉函、 IP 位址及電子郵

件傳送紀錄等相關證據，移

送法務部轉所屬檢察機關儘

速偵辦妥處（注意證據保全

時效）見復。  

五、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六、調查報告案由、調查意見及

處理辦法，上網公布（含附

件一至三）。  

三、林文程委員、賴鼎銘委員、林國明委員

、浦忠成委員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未

依規定對學術倫理案件檢舉人確實進行

人別確認，復以因果倒置之基礎資料進

行論文比對，繼而對被檢舉人啟動學術

倫理案件調查及審議程序，成案程序難

謂符法定要件，處理過程粗糙，且長達

3 年半未依規定遴聘委員並成立常設性

之學術倫理審議委員會，嗣由本院前糾

正該校職場暴力案件之當事人陳○○校

長，勾選委員名單後，對職場暴力案件

另造當事人洪師進行學術倫理審議調查

程序，破壞教育行政體制，又於調查期

間拒予提供與檢舉來源有關之公務電子

郵件紀錄，以不當拖延方式，使案關證

據可能因保存容量不足而遭系統覆蓋或

移除，洵有抗拒調查之情事，違法濫權

情節重大；主管機關教育部督導不周，

未能及早避免爭議，放任該校持續對洪

師進行調查程序長達半年以上，未於規

定期限內結案，除斲喪大學學術自由及

大學自治之精神外，亦損及被檢舉人人

格權及學術聲望，造成當事人巨大之心

理壓力，實難辭其咎，均核有重大違失

，爰依法提案糾正。提請討論案。  

決議：糾正案通過並公布。 

四、王美玉委員、鴻義章委員調查：據悉，

臺東縣所屬之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專業

輔導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招募困難，不

僅聘任不足，代理教師甚有約 4 至 5 成

之比率未具合格師資資格，以及部分學

校有正式教師少於代理教師之情形，恐

影響教育品質。究臺東縣偏遠地區學校

之合格專任教師、專聘教師、代理教師

暨其他應依法配置的專業人員等教學人

力，實際聘任與困難情形為何？現行相

關法規或各級主管機關管理措施，是否

落實並有效激勵各類合格師資與專業人

員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久任？有無積極

實踐教育機會平等原則？均有深入查究

之必要案調查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意見二、四，函請教育

部與臺東縣政府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三、五、六、七、

八，函請教育部督同各地方

政府教育局（處）確實檢討

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九，函請教育部會

同相關權責主管機關研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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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四、調查意見函審計部。 

五、調查報告案由、調查意見及

處理辦法，上網公布（調查

事實及附件不公布）。  

五、林文程委員、浦忠成委員調查：據審計

部函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

院林前院長鳳儀在校服務期間，執行該

學院部門計畫及教育部補助計畫，疑以

不實原始憑證核銷經費，詐領補助款；

另查，林鳳儀在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

事業發展系兼任系主任期間，亦疑以不

實原始憑證核銷經費，詐領補助款等情

案調查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意見一所涉人員違失部

分，另案處理。  

二、調查意見二、三，函請教育

部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四、有關本案是否涉及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部分，送請

本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另

案處理。  

五、調查報告案由、調查意見（

遮隱個資）及處理辦法，上

網公布。  

六、擬具本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1 案。

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七、監察業務處移來臺南市政府函，為本院

王幼玲委員、范巽綠委員 111 年 9 月

29 日巡察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

，發現無障礙席位設置有待改善等情，

經該府研議改善方案函復本院 1 案。提

請討論案。  

決議：本件併同 111 教調 6 之調查意見

三續追，抄核簽意見參（二），

函請臺南市政府並副知教育部（

影附該府 111 年 11 月 18 日府體

設字第 1111450627 號函及附件

），將本件應改善事項連同 111

年 11 月 10 日本會第 6 屆第 28

次會議決議之核簽意見，一併檢

討，於 112 年 2 月 28 日前續辦

見復。  

八、教育部函，有關新竹市政府 110 學年度

取消國中小學視障學生巡迴輔導，以資

源班特教老師與專業團隊替代，然視障

學生學習需求，與專業團隊所提供視障

者的服務有所不同。究在融合教育下，

就讀一般學校普通班的視障學生，是否

得到足夠且專業的教育資源和支持等情

案之檢討改進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四，函請教育

部就（二）、（三）事項續辦見

復；另（一）事項，自行列管續

處。 

九、教育部函 2 件，有關臺中市立西苑高級

中學對於該校陳姓教師不當管教及性騷

擾學生，未依相關調查報告認定之事實

妥予審議，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顯

有違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對該校顯有

疑義之處理結果，未依法妥適處置等情

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四（三）、（

四），函請教育部續辦見復。  

十、行政院函，有關教育部高中學習歷程檔

案公版模組因委外廠商操作疏失，導致

2 萬餘件檔案遺失，嚴重侵害學生權益

，並引發學生、教師及家長對該機制運

作之疑慮等情案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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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四，函請行政

院續辦見復。  

十一、教育部函，有關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

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對該校

海洋法律研究所（下稱海法所）前所長

兼職案，未發揮功能，相關運作流於形

式；且海法所多次未合法召集所教評會

、未依既定規章辦理碩博士班招生考試

，惟該校遲未檢討相關人員責任，又怠

於處理該所違法聘任教師情事，均有未

當；該部任由國立大學教評會發生脫序

情形，亦有監督不周等情案之檢討改進

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糾正意見一、三及四，仍有

未盡事項，抄送核簽意見三（一

）、（三）、（四），函請教育

部於 112 年 9 月 30 日前續辦見

復。另糾正意見二，併案存查。  

十二、行政院函及教育部函各 1 件，有關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自 69 年公布迄今

已逾 42 年，教育部推動校園無障礙政

策亦已 30 餘年，惟當前校園無障礙設

施改善成效亟待檢討，且各校自行填報

數據正確性不足，除未有覆核機制外，

基礎資料之盤點亦未盡健全，教育部未

能切實辦理無障礙設施改善及列管工作

，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我國憲法等

相關規定意旨不符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

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分別抄送核簽意見四及核簽

意見三，函請行政院及教育部續

辦見復。  

十三、行政院函，有關文化部各項補助要點

欠缺事前審查機制且事後核銷寬鬆，致

該部前朱姓參事得以利用職務收受賄款

，顯有管理監督不周及管理監督機制失

靈等情案之檢討改善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一），函

請行政院督促文化部續辦，於文

到之日起 6 個月內見復；另調查

意見三部分，俟法務部廉政署函

復後續辦。  

十四、教育部函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函各 1

件，有關新北市某高中導師實施「五五

酷刑」班規，對違規學生進行不當管教

，究該校及該府教育局針對該案之處理

方式是否妥適、該部對是類案件發生之

處理原則，及如何落實學校輔導管教措

施等情案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教育部部分：抄送核簽意見

四（二）、2、3，函請該部

就「校安通報逾期情事列為

該市教育局教育報告與支持

系統評鑑項目」部分，督請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續辦，於

該局辦竣後見復；另調查意

見八，免再函復。  

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部分：有

關 110 教正 1 事項，函請該

局依教育部列管，逕復該部

，免再重複函復本院；來函

併案存查。  

十五、行政院函，有關臺中市政府於該市立

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舊校區，辦理「

實驗教育複合園區十二年一貫公辦民營

實驗教育學校」案，未完成可行性、先

期規劃及相關安全性評估，即發包辦理

第 1、2 期工程，虛擲公帑新臺幣 1 億

1,602 萬餘元，且公告委託財團法人海

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辦理後，遲未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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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復以該基地潛藏安全風險疑慮，

廢止委託案，嚴重斲損政府公信等情案

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四，函請行政

院督同臺中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

續復。  

十六、陳訴人陳訴，有關新北市天主教恆毅

中學疑有課後輔導及寒（暑）輔上新進

度、強迫學生夜自習等，有違教學正常

化等情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及影附陳

訴人陳情書，函請教育部及新北

市政府於文到之日起 1 個月內查

明見復（並請注意陳訴人身分之

保密）。  

十七、教育部函，有關該部頒布「國民中小

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明定課程規

劃及實施、教學活動正常化，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並負有督導之責，惟迄今藝文

課或午休遭借課仍時有所聞。究該部是

否掌握教育現場實際狀況、定期訪視調

查統計；實施教學正常化視導方式是否

有其成效、相關因應措施是否定期修正

或評估等情案之回復說明。提請討論

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七（一），函

請教育部自行督導落實辦理；七

（二）至（六）續辦見復。 

十八、密不錄由。  

十九、教育部函，有關 107 年間高雄體操教

練長期性侵女學生，惟多數犯罪已過舊

法 10 年追訴期，究各級學校對學生保

護機制有無全面檢討；全國體育班及運

動代表隊之合理訓練及管理機制為何、

有否加強教練、師生及家長性平意識，

並完備保護機制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二）、（

三），函請教育部將相關辦理情

形於 112 年 6 月 30 日前續辦見

復；另核簽意見三（一），請該

部持續積極檢討改善，並自行追

蹤列管，免再函復。  

二十、陳訴人續訴書，有關渠參與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教評會後之意見陳述等情 1 案

。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件抄送核簽意見四（二），及

檢附陳訴人陳訴資料，函請教育

部妥處逕復，並副知本院；另函

復陳訴人，本院已函請教育部妥

處。 

二十一、行政院函，有關總統府前發言人丁

允恭，於擔任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局長期

間，多次利用上班時間，在辦公室與女

記者發生性行為，甚糾纏不清，導致該

記者身心狀況長期不佳，無法於新聞業

界繼續工作等情案之獎章條例修正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高雄市政府、行政院已就本

院調查意見檢討改善，且行政院

刻正辦理獎章條例修正作業，相

關處置尚屬允適，函請該院賡續

辦理後續修正事宜，俟完成獎章

條例修正後，檢送相關資料供參

。本函請改善案結案，調查案結

案。 

二十二、教育部函，有關身心障礙學生因書

寫不便，需較長考試時間與較大作答空

間，惟目前學校未依其實際情況延長考

試時間，造成需計算及寫作科目來不及

完成。究各級學校、大考中心舉辦考試

時，是否依循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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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供考生考試上的合理調整等情案

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調查意見一部分，教育部已

提出具體檢討改善措施，抄送核

簽意見三（二），函請教育部自

行列管追蹤，免再函復。另調查

意見二至六部分，因事涉相關機

關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人權

標準，規劃研議相關措施，業經

110 年 5 月 13 日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第 6 屆第 10 次會議決議移

請國家人權委員會處理在案。爰

本函請改善案結案，調查案結

案。  

二十三、密不錄由。  

二十四、行政院函，有關文化部辦理「文化

內容科技應用創新產業領航旗艦計畫」

執行成效等情案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本案調查意見四，函請行政院轉

請文化部指派研考單位自行追蹤

管考，免再函復；併案存查。  

散會：上午 11 時 15 分 

 

二十一、本院教育及文化、內政及族

群委員會第 6 屆第 27 次聯席會議

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星

期四）上午 11 時 16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美玉 林文程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范巽綠 

浦忠成 陳景峻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列席委員：王幼玲 王麗珍 李鴻鈞 

林郁容 紀惠容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葉宜津 

請假委員：田秋堇（公假） 葉大華（公假） 

蘇麗瓊（公假） 

主  席：浦忠成  

主任秘書：李 昀 吳裕湘  

紀  錄：張瑀升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內政部函及新北市政府函各 1 件，有關

新北市土城區普安堂為清朝先民所承傳

之百年齋堂，自民國 100 年起多次申請

為市定古蹟，然新北市政府於處理申請

案件過程中有無違法失職等情案之檢討

改進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函請內政

部就調查意見四，續行研議見復

；調查意見三之函復部分，併案

存查。  

二、教育部函，有關 107 學年度原住民族師

資，在全國中小學占比為 1.5％、在高

中占比為 0.6％，呈現懸殊比率差異。

盱衡具教師資格之原住民籍教師未必返

回原鄉任教，且原鄉任教之非原住民籍

教師又鮮少久留原鄉服務，為原住民族

文化之傳承，並維持原鄉師資穩定性，

相關主管機關是否本於權責研處因應對

策等情案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四（二），函

請教育部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賡

續辦理，於每年 12 月 31 日前定

期見復。  

三、監察業務處移來續訴書 2 件及文化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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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件，有關臺北市國定古蹟陳悅記祖宅

（老師府）修復再利用計畫之相關違失

等情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續訴書部分：抄送核簽意見

四（一）、1 至 3，並影附

陳訴書（含附件），函請文

化部說明見復。  

二、續訴書部分：影附陳訴書（

含附件），函請內政部及法

務部提供相關法令規定及見

解；另函復陳訴人，本案已

函請相關機關說明。  

三、文化部函副本，擬併案存

參。  

四、文化部函及行政院函計 3 件，有關臺北

市政府辦理古蹟陳悅記祖宅（老師府）

土地容積移轉案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一、抄核簽意見三（一），函請

文化部賡續辦理見復。  

二、抄核簽意見三（二），函請

行政院賡續督飭所屬續辦見

復。 

五、臺南市政府函，有關該市張姓狼師經最

高法院判處徒刑定讞，惟未入監服刑，

在外逃亡 2 個半月，經財團法人人本教

育文教基金會呼籲後，隨即逮獲等情案

之續處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分別抄送簽註意見三（二）

、三（三），函請臺南市政

府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詳

予說明並儘速辦理見復。 

二、另有關臺南市政府建議修正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針

對性侵害犯罪等重大刑案判

決定讞之通緝犯，增列為得

依法調取其通信紀錄之範疇

等情，列入中央巡察參考議

題。 

散會：上午 11 時 17 分 

 

二十二、本院教育及文化、司法及獄

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17 次聯席會議

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星

期四）上午 11 時 18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林文程 

林國明 林盛豐 紀惠容 

范巽綠 浦忠成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列席委員：王麗珍 李鴻鈞 林郁容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請假委員：田秋堇（公假） 葉大華（公假） 

蘇麗瓊（公假） 

主  席：浦忠成  

主任秘書：李 昀 楊華璇  

紀  錄：張瑀升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高雄市政府函，據訴，渠女就讀該市新

莊高級中學，於 106 年 11 月至 12 月間

，遭該校張姓導師以誹謗、公然侮辱及

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進行不當管教。

該校雖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惟迄未依該

小組處理建議進行懲處等情案之檢討改

進情形。提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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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函請高雄

市政府續辦見復。  

二、行政院函，有關新北市林口區麗園國民

小學對於高姓教務主任辦理該校網球代

表隊行政工作，於 104 至 108 年間偽造

印章申領補助費，未予妥適懲處；又該

校欠缺體育社團管理機制，相關人員未

盡監督職責，亦有縱容包庇之嫌等情案

之後續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案函請法務部轉知所屬，俟高

漢懋不法詐領、侵占及挪用公物

案偵查終結後，檢送偵查終結書

類影本供參。  

散會：上午 11 時 19 分 

 

二十三、本院教育及文化、內政及族

群、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5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星

期四）上午 11 時 20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林文程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紀惠容 范巽綠 浦忠成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列席委員：王麗珍 李鴻鈞 林郁容 

葉宜津  

請假委員：田秋堇（公假） 葉大華（公假） 

蘇麗瓊（公假） 

主  席：浦忠成  

主任秘書：李 昀 吳裕湘 楊華璇 

紀  錄：張瑀升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陳訴人呂○○續訴，陳請重啟調查財團

法人台灣省私立菩提仁愛之家董事資格

涉違法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件抄送簽註意見參、一至五，

函復陳訴人並副知院長室（含附

件），陳訴書併案存查。 

散會：上午 11 時 21 分 

 

二十四、本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 6
屆第 29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星

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美玉 王麗珍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范巽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賴振昌 賴鼎銘 

列席委員：李鴻鈞 王幼玲 林文程 

紀惠容 施錦芳 高涌誠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鴻義章  

主  席：王麗珍  

主任秘書：鄭旭浩  

紀  錄：蔡昀穎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交通部函復，有關本會與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 111 年 10 月 31 日巡察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富岡車輛維修基地及文化部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之會議紀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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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鑒察。  

決定：存會備參。  

乙、討論事項 

一、葉宜津委員、林郁容委員、王麗珍委員

自動調查，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桃機公司）工程處前處長林○楨

、前工程師吳○宗，於 104 年間承辦第

二航廈擴建工程案向業者索賄，案經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判處

林○楨有期徒刑 10 年、吳○宗 5 年 2

月。林、吳 2 人於該公司任職多年，卻

利用職務之便，對經辦之公共工程，洩

漏採購標案內容予特定廠商，並收受回

扣。究其始末經過及所涉弊案內容為何

？該 2 人如何利用職務機會收受不法所

得？未來應如何防範？桃機公司現行採

購作業流程，有無應行檢討改善之處？

均有調查瞭解之必要等情案之調查報告

。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報告修正後通過（請參

考委員發言意見）。  

二、調查意見一、二，提案糾正

交通部。  

三、調查意見三，提案糾正桃園

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四、調查意見四，函請交通部督

促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

司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五、調查意見五，函請行政院會

同考試院研處。  

六、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

及處理辦法（不含附件）上

網公布（修正後之調查報告

附卷存檔）。  

二、葉宜津委員、林郁容委員、王麗珍委員

提，桃機公司工程處前處長林○楨、前

工程師吳○宗，承辦第二航廈擴建工程

等採購案向業者索賄，案經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判決有罪。林、

吳 2 人於該公司任職多年，卻利用職務

之便，對經辦之公共工程，洩漏採購標

案內容予特定廠商，並收受回扣，顯見

積弊已久，交通部和桃機公司之採購行

政管理及監督功能不彰，確有違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糾正案通過並公布。  

二、函請交通部督同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三、施錦芳委員、鴻義章委員、郭文東委員

調查，交通部公路總局為處理經管省道

私有既成道路土地取得問題，於 103 年

訂定「交通部公路總局經管之省道私有

既成道路土地取得處理要點」，惟該局

迄今據以編列預算或以輔助性方式取得

私有既成道路土地之成效為何？另該局

除省道私有既成道路土地外，於路權範

圍內，尚未取得之其他土地情形又為何

？均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等情案之調查

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報告修正後通過（請參

委員發言意見）。  

二、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督同

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三、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

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修正

後之調查報告附卷存檔）。 

四、密不錄由。  

五、監察業務處檢送審計部函報，有關該部

高雄市審計處審核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

公司經營管理情形，核有高雄市政府長

年未確實督促交通局編列適足預算以補

貼該公司配合免費乘船優惠措施造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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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減收，致營運連年虧損，亟待改善等

情案。提請討論案。  

決議：推請委員調查。  

六、擬具本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提請討論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七、屏東縣政府函復，有關屏東縣竹田鄉公

所辦理「竹田國小既有週邊通學步道空

間改善工程」等 3 案之檢討改進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檢附核簽意見三，函請屏東縣政

府辦理見復。  

八、交通部函復，有關桃園汽車客運股份有

限公司 105 年度以填載不實購車價格之

購車契約向該部公路總局申請汰舊換新

購車補助；另該公司於 99 年及 100 年

亦有汰換車齡不符計畫補助規範等情案

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意見一部分，交通部公

路總局已研提改善措施，尚

符合本調查意見意旨，函請

交通部督促持續執行相關改

善措施，並自行列管追蹤，

嗣後無須再報本院；調查意

見一結案存查。  

二、調查意見二部分，函請交通

部每半年將研處情形辦理見

復。 

九、交通部函復，有關該部航港局盛姓技佐

辦理東椗島燈塔整建工程，涉嫌收受廠

商賄賂及招待，該局相關公共工程採購

、驗收及估驗計價等內部控制作業未落

實，有待檢討改善等情之辦理情形。提

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意見一、三：檢附核簽

意見四之 1、3，函請交通

部自行督導，免再函復本院

。調查意見一、三部分結案

存查。  

二、調查意見二：檢附核簽意見

四之 2，函請交通部賡續每

季回復辦理進度。  

十、行政院函復，有關全臺 1,785 家露營場

，僅有 202 家合法，其中不乏位於水源

水質保護區等敏感地區，究相關主管機

關對於露營場之管制措施、違規之露營

場址應如何處置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檢附核簽意見四（一）至（五）

，函請行政院於 112 年 8 月底前

，將 112 年上半年實際執行情形

與進度函復本院。  

十一、交通部函復，有關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涉不當挪用工程管理費，辦理工程

建設暨政策網路行銷採購等情案之辦理

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意見一、三（即糾正事

項一、三）：本項交通部及

臺鐵局已研提改善措施，尚

符調查意見及糾正案文意旨

，調查意見一、三部分（即

糾正事項一、三）結案存

查。  

二、調查意見二（即糾正事項二

）：函請交通部就臺鐵局辦

理相關採購案例之教育及宣

導情形，於 112 年 6 月底前

辦理見復。  

十二、行政院分別函復，有關該院核頒「道

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惟

未善盡督促之責等情案之辦理情形。提

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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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糾正案部分：檢附調查委員

就糾正案復函之核簽意見三

，函請行政院於 112 年 2 月

底前說明見復。  

二、調查案部分：檢附調查委員

就調查案復函之審核意見表

，函請行政院督促所屬於

112 年 6 月底前，確實檢討

說明執行成果及改善作為見

復。 

十三、交通部分別函復，有關該部臺灣鐵路

管理局 110 年 2 月 23 日於臺東海端站

發生 2 死 1 重傷職安事故，及同年 1 月

18 日發生潮州基地調車員遭夾致死事

件，該局未能嚴格督飭所屬落實執行並

保障現場作業人員人身安全等情案之檢

討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交通部 111 年 10 月 31 日函

部分，併案存查。  

二、交通部 111 年 11 月 11 日函

部分：  

(一) 糾正事項一、三、四、六

、七部分：交通部交據臺

灣鐵路管理局研提檢討改

善措施，已陸續辦理改善

及落實執行，函請交通部

秉於主管機關權責，督促

所屬持續檢討辦理，落實

控管，無須再復本院。  

(二) 糾正事項五部分：有關建

置「行車電報資訊傳遞系

統」部分，檢附審核意見

表，函請交通部督促所屬

於 112 年 3 月底前，翔實

說明執行情形及改善作

為見復。  

十四、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正、副本分別函復

、臺南市南化區公所副本函復，有關交

通部公路總局辦理台 20 乙線（南左公

路）7K＋080 至 7K＋900 拓寬工程，

經拆除渠等建物部分騎樓及退縮，恐影

響整體結構安全，損及權益等情案之辦

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1 年

11 月 28 日函復部分：檢附

核簽意見三、（一），函請

臺南市政府轉飭南化區公所

積極續辦見復。  

二、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11 年

11 月 17 日及南化區公所

111 年 11 月 21 日函復部分

：均係副本，併案存查。 

十五、監察業務處移來，據訴，有關 110 年

4 月 2 日臺鐵太魯閣號 408 次列車出軌

事故，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未善盡管

理責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未有效

管理「違法借牌出租」現象等情案。提

請討論案。  

決議：檢附核簽意見三（一）（二），

函復陳訴人。  

十六、密不錄由。  

十七、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函復，有關該

局辦理後勤支援管理系統（MMIS）及

整合性策略成本管理資訊系統（CMIS

）採購作業案之檢討改進情形。提請討

論案。  

決議：函請臺鐵局每半年將 MMIS 及

CMIS 訴訟一審判決及「新會計

系統重建計畫」辦理成效函復本

院。 

十八、密不錄由。  

十九、交通部公路總局函復，據審計部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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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已離境

外籍人士交通違規應收罰鍰收繳率未及

2％等情案之檢討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案。 

決議：本件交通部公路總局已研提改善

措施，並就外籍人士交通違規資

料，於公路監理資訊系統開發完

成「行政執行」及「裁決」相關

功能，本調查案結案存查。 

二十、交通部函復，有關該部觀光局補助蘇

澳冷泉再造特色加值計畫，宜蘭縣蘇澳

鎮公所未依核定計畫辦理阿里史溪污水

整治，且疏未申請變更冷泉井溫泉開發

及使用計畫書，致無法發揮補助計畫效

益等情案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函請交通部賡續督導宜蘭縣

政府依內政部營建署核定之

「蘇澳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規劃報告」各期計畫，加速

完成辦理，並自行列管，免

函復本院。  

二、本案交通部已研提改善措施

，後續觀光局亦辦理設施維

護管理查核，確保各補助計

畫營運情形，適時提供縣市

政府及鄉鎮公所提案計畫相

關專案協助，尚符本院調查

報告改善意旨，本調查案結

案存查。  

二十一、臺中市政府函復，有關該市捷運綠

線電聯車車廂間半永久聯接器牽引裝置

軸心斷裂情事，該捷運之發包、施工、

監造、後續處理、契約責任及求償等問

題之檢討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檢附核簽意見三，函請臺中市政

府於 112 年 7 月 15 日前辦理見

復。 

散會：下午 3 時 29 分 

 

二十五、本院交通及採購、內政及族

群委員會第 6 屆第 28 次聯席會議

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星

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美玉 王麗珍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范巽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列席委員：李鴻鈞 王幼玲 林文程 

紀惠容 高涌誠 蕭自佑 

請假委員：浦忠成（請假）  

主  席：王麗珍  

主任秘書：鄭旭浩 吳裕湘  

紀  錄：蔡昀穎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王麗珍委員、葉宜津委員、張菊芳委員

自動調查，據悉，審計部查核發現部分

縣市公教人員違法兼任旅宿業負責人，

包括 12 名公務員及 5 名教師，核與公

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公務員不得經

營商業」規定不符。又近日媒體亦報導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政府投資

超過 99％）經營北投會館沒有旅館業

登記證，卻違法刊登招攬住宿廣告，形

同以政府資源挹注違法旅宿等，茲據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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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部審核報告指出截至 109 年底止各市

縣旅宿業計一萬四千餘家，其中屬非法

旅宿即高達 1,281 家，約近一成左右，

究各市縣政府主管機關有無落實稽查取

締或輔導合法化等，相關非法旅宿資料

建立與通報是否即時且完備，公共安全

或消防是否無虞，消費者及合法業者權

益如何確保等均值得關注！另公教人員

違法兼任旅宿業負責人等情，相關主管

機關於核定時是否確實審查，均有深入

了解必要等情案之調查報告。提請討論

案。 

決議：一、調查報告修正後通過（請參

考委員發言意見）。  

二、調查意見一（一）至（四）

，提案糾正南投縣政府及嘉

義縣政府。  

三、調查意見二（一）至（四）

，提案糾正新竹縣政府、南

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及花

蓮縣政府。  

四、調查意見二（五）、四，提

案糾正屏東縣政府。  

五、調查意見一至四，六至十二

，函請交通部確實檢討改進

見復。  

六、調查意見五，函請內政部確

實檢討改進見復。  

七、調查意見十三至十四，函請

交通部參處。  

八、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九、本案審計部運用相關技術，

發現行政機關未能掌握之大

量非法旅宿業位於環境敏感

地區或公有土地情形，以及

清查後確認 59 位公家機關

人員違規兼任旅宿負責人等

，殊值肯定，函請該部建請

對有功人員予以敘獎，以資

鼓勵。  

十、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

（不含附件、附錄）及處理

辦法上網公布（修正後之調

查報告附卷存檔）。  

二、王麗珍委員、葉宜津委員、張菊芳委員

提，南投縣政府及嘉義縣政府長期對於

非法旅宿與違規擴大營業旅宿之管理工

作不力，致其轄區內分別有高達 57 家

及 38 家存在 10 年以上且係位於災害敏

感類型環境敏感區內之非法或違規擴大

營業之旅宿，嚴重威脅投宿旅客生命財

產之安全；新竹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雲林縣政府及花蓮縣政府自 106 年至

110 年期間連續 5 年經觀光局旅館業及

民宿管理輔導績效考核小組評定為須列

管之等次（乙、丙），惟長期未重視該

考核小組所提非法旅宿稽查與裁處追蹤

比率偏低或公共意外保險投保比率偏低

等意見，多年來復未見渠等採取積極作

為以有效解決相關缺失，態度消極；屏

東縣政府對其境內高達 189 家之整棟違

建型態之非法旅館與民宿，該府擁有其

中 90 家之建築管理權，其數量遠高於

全國其他地區，竟容忍此脫法情況持續

存在而不予澈底解決，又該府 106 年至

109 年連續 4 年因非法旅宿稽查與裁處

追蹤比率偏低等原因而經考核小組評定

列為須列管之等次乙等，均證該府對於

旅宿業之監督、輔導及管理等相關工作

，明顯不足等，均核有重大疏失，爰依

法提案糾正。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糾正案修正後通過並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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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委員發言意見，修正

後之糾正案文併卷存檔）。 

二、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三、高涌誠委員調查，據訴，臺北捷運松山

新店線新店站附近大型建案，疑施工不

當，造成捷運軌道下方基礎掏空，致列

車進出產生嚴重之噪音及震動，影響捷

運與周遭住戶居住安全等情案之調查報

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報告修正後通過（請參

委員發言意見）。  

二、調查意見一、函請臺北市政

府督促捷運工程局檢討改進

見復。  

三、調查意見二、函請新北市政

府督促工務局檢討改進見

復。  

四、調查意見三、函復陳訴人。  

五、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

（遮隱個資）及處理辦法上

網公布（修正後之調查報告

附卷存檔）。  

四、屏東縣政府函復，有關大鵬灣風景特定

區計畫自 90 年通過迄今近 20 年，區內

除公有地部分遊憩設施開發外，其他私

有土地開發案迄今毫無進展等情案之辦

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檢附核簽意見三，函請屏東縣政

府於 6 個月內將辦理情形見復。  

散會：下午 4 時 13 分 

 

二十六、本院交通及採購、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6 屆第 6 次

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星

期二）下午 4 時 14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紀惠容 范巽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列席委員：李鴻鈞 林文程 高涌誠 

蔡崇義 鴻義章  

請假委員：田秋堇（公假） 葉大華（公假） 

蘇麗瓊（公假） 

主  席：王麗珍  

主任秘書：鄭旭浩 施貞仰 

紀  錄：蔡昀穎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臺中市政府函復，有關該府辦理「東勢

－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未於停

工原因消滅後，通知承包商施工，肇致

後續工期延宕，且須給付承包商因停工

所生之損失等情案之檢討辦理情形。提

請討論案。  

決議：一、函請臺中市政府自行持續督

促所屬落實辦理，並長期追

蹤本案二階段環評報告書所

提各項因應對策及監測措施

，免再函復本院。  

二、本案臺中市政府已就環評報

告書所提各項對策及監測措

施，分從地形地質、水文水

質、氣象及空氣品質、噪音

振動、廢棄物、生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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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遊憩；社會經濟、交通運

輸、文化遺址、環境監測計

畫等分別說明具體辦理情形

，並督促所屬持續檢討精進

，尚符調查改善意見，本調

查報告結案存查。  

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二十七、本院交通及採購、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第 6 屆第 6 次聯席會議

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星

期二）下午 4 時 16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美玉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范巽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列席委員：李鴻鈞 王幼玲 紀惠容 

高涌誠 趙永清 蔡崇義 

請假委員：田秋堇（公假） 浦忠成（請假） 

葉大華（公假） 蘇麗瓊（公假） 

主  席：王麗珍  

主任秘書：鄭旭浩 李 昀  

紀  錄：蔡昀穎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林國明委員、王美玉委員、葉宜津委員

自動調查，據悉：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下稱臺鐵局）辦理國定古蹟臺南火

車站修復工程，施工單位疑未經古蹟審

議委員會通過，擅自將日治時期之磁磚

、窗台及 2 樓鐵道飯店內衛浴設備移除

丟棄，涉有違文化資產保存法（下稱文

資法）之規定。此外，施工廠商未按圖

施作，監造單位未即時制止並向工程主

辦機關（臺鐵局）及文化部陳報。工地

負責人經文化部 3 次督導，提醒變更設

計未經該部審查通過前不得施作，竟仍

持續施工。臺鐵局未依據文資法相關規

定辦理，致變更設計資料遲遲未依期限

提送主管機關審查；對於現場仍持續施

作之狀況未有適當之處置，相關機關及

人員有無違失等？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等情案之調查報告。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調查報告修正後通過（請參

考委員發言意見）。  

二、調查意見一至二，提案糾正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三、調查意見一至二，函請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議處相關

人員見復。  

四、調查意見三，函請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五、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

及處理辦法（不含附件）上

網公布（修正後之調查報告

附卷存檔）。  

二、林國明委員、王美玉委員、葉宜津委員

提，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

局）辦理國定古蹟臺南火車站修復工程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自民國 108 年起，

以 3 次現地督導及多次發函告知臺鐵局

，未經文化部審查通過之工項，不得施

作，並儘速提送變更設計資料，然而，

臺鐵局嚴重違反文資法規，任由設計監

造單位默許施工廠商未依照核定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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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圖逕為施工，擅自將日治時期之磁磚

、窗台及鐵道飯店內衛浴設備等拆除丟

棄之行徑，臺鐵局非但未及時勒令業者

暫停施工，亦未確實列管追蹤要求業者

儘速依法辦理變更設計，導致 80 多年

古蹟遭受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臺鐵局

核有違失，至為灼然；再者，臺鐵局明

知施工廠商與設計監造單位顯有毀損古

蹟之情事，即違反文資法規事證明確，

惟未積極向業者終止契約，並請求損害

賠償，亦未依法告發業者，嚴重損及政

府權益，顯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糾正案修正後通過並公布（

請參考委員發言意見，修正

後之糾正案文附卷存檔）。 

二、函請交通部督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散會：下午 4 時 34 分 

 

二十八、本院交通及採購、司法及獄

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11 次聯席會議

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星

期二）下午 4 時 35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王麗珍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紀惠容 范巽綠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蔡崇義 賴振昌 

賴鼎銘  

列席委員：李鴻鈞 林文程 趙永清 

蕭自佑 鴻義章  

主  席：王麗珍  

主任秘書：鄭旭浩 楊華璇  

紀  錄：蔡昀穎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函復，據審計部 109 年度中央政

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施用毒品人員駕車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研析及汽車運輸業駕

駛人尿液採驗範圍，有待檢討加強，以

降低行車安全風險等情案之辦理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簽意見三，函請行政院督促

所屬研議妥處見復。  

二、交通部函復，有關 109 年 5 月 19 日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中成功站南側發

生斷軌事件，後續仍有列車高速通過斷

軌處，險再釀重大事故，且該局現有軌

道檢查車已超過使用年限 10 年，而

105 年所購買的軌道檢查車至今仍未驗

收通過使用等情案之檢討辦理情形。提

請討論案。  

決議：一、有關調查意見一、五（即糾

正事項一、五）：檢附核簽

意見三（一）、（三），函

請交通部辦理見復。  

二、有關調查意見三（即糾正事

項三）：本項臺鐵局委託高

科大鐵道技術中心研發之「

鋼軌裂縫快篩系統」，已於

111 年 1 月函頒鋼軌快篩系

統實施要點至各工務段，並

於同年 9 月初開始依規定執

行系統來檢測路段，亦加強

原有軌道巡檢機制，經核交

通部所復尚符調查意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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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即糾正事項

三），結案存查。  

散會：下午 4 時 36 分 

 

二十九、本院交通及採購、內政及族

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6 屆第

7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星

期二）下午 4 時 37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美玉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范巽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列席委員：李鴻鈞 王幼玲 紀惠容 

高涌誠  

請假委員：浦忠成（請假）  

主  席：王麗珍  

主任秘書：鄭旭浩 吳裕湘 王 銑 

紀  錄：蔡昀穎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衛生福利部函復，有關內政部空中勤務

總隊執行空中救護任務，未配置空中救

護人員，而由申請單位派遣救護人員隨

機執行救護任務等情案之辦理情形。提

請討論案。  

決議：一、檢附簽註意見三（二），函

請衛福部確實辦理，並於完

成修訂空中救護相關法令規

定後復知本院。  

二、本件衛福部 111 年 11 月 10

日函，併案存查。  

散會：下午 4 時 38 分 

 

三十、本院交通及採購、內政及族群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教育及

文化委員會第 6 屆第 5 次聯席會

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星

期二）下午 4 時 39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王榮璋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紀惠容 范巽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列席委員：李鴻鈞 高涌誠  

請假委員：田秋堇（公假） 浦忠成（請假） 

葉大華（公假） 蘇麗瓊（公假） 

主  席：王麗珍  

主任秘書：鄭旭浩 吳裕湘 施貞仰 

李 昀  

紀  錄：蔡昀穎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及內政部分別函復，有關兒少交

通事故連年增加，相關機關及各縣市政

府是否有針對原因分析改善等情案之辦

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一、有關行政院 111 年 11 月 3

日函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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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檢附核簽意見三（一），

函請行政院說明見復。  

(二) 核簽意見三（二）所列事

項，列入本會巡察行政院

「推動道路安全改善成效

之檢討」議題之重點參

考。  

二、有關內政部 111 年 11 月 23

日函復部分，併案存查。 

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三十一、本院交通及採購、內政及族

群、教育及文化、司法及獄政委

員會第 6 屆第 4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星

期二）下午 4 時 41 分 

地  點：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王麗珍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紀惠容 

范巽綠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陳景峻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賴鼎銘 鴻義章 

列席委員：李鴻鈞  

請假委員：田秋堇（公假） 浦忠成（請假） 

葉大華（公假） 蘇麗瓊（公假） 

主  席：王麗珍  

主任秘書：鄭旭浩 吳裕湘 李 昀 

楊華璇  

紀  錄：蔡昀穎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衛生福利部函復，有關中國大陸透過社

群媒體傳播假訊息，藉以製造我國內部

對立，恐影響國家安全、民主制度之運

作。現行因應假訊息相關權責編組、防

制假訊息之策略、運作須否檢討等情案

之檢討辦理情形。提請討論案。  

決議：本件衛福部函復說明尚屬合理，

調查意見二有關衛福部部分結案

存查。  

散會：下午 4 時 42 分 

 

三十二、本院內政及族群、財政及經

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6 屆第

13 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6 日（星

期四）下午 3 時 2 分 

地  點： 第 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王美玉 田秋堇 林文程 

林郁容 林國明 林盛豐 

施錦芳 范巽綠 浦忠成 

陳景峻 葉大華 葉宜津 

趙永清 蔡崇義 蕭自佑 

賴振昌  

列席委員：  王幼玲 李鴻鈞 紀惠容 

高涌誠 張菊芳 郭文東 

請假委員：  賴鼎銘 鴻義章 蘇麗瓊 

主  席： 王美玉  

主任秘書：  吳宏杰（代理） 吳裕湘 

李 昀  

紀  錄： 陳美如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乙、討論事項 

一、行政院及海洋委員會函復，有關海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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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及所屬業經改制成立，有利海洋政

策之規劃、協調及推動，惟海洋保育業

務之上位政策綱領及相關機關之協調聯

繫機制尚待研訂及建立等情案。提請討

論案。  

決議：一、  海洋委員會復函部分：抄

核簽意見四（一），函請

海洋委員會於 112 年 7 月底

前，將 111 年下半年及 112

年上半年實際推動情形函

復本院。另抄核簽意見四

（二），函請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副知海洋委員

會）於 112 年 1 月底前，將

評估結果函復本院。  

   二、  行政院復函部分：抄核簽

意見四，函請行政院於 112

年 7 月底前，將實際推動

情形函復本院。  

二、行政院函復，據訴，中央選舉委員會審

議「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

公民投票提案未召開聽證會，即經審議

認定合於規定。另該項公投案，內容包

括「啟封」與「商轉發電」二項政策事

項，疑違反公民投票法第 9 條第 6 項僅

能一案一事項規定等情案之續處情形。

提請討論案。  

決議：抄核提意見三（二），函請行政

院轉囑中選會切實檢討辦理，於

112 年 10 月底前續復本院。 

散會：下午 3 時 4 分 

 
＊＊＊＊＊＊＊＊＊＊＊＊＊＊＊＊＊ 

訴願決定書 
＊＊＊＊＊＊＊＊＊＊＊＊＊＊＊＊＊ 

一、院台訴字第 1123250004 號 

監察院訴願決定書  

院台訴字第 1123250004 號 

訴願人：謝○彥  

訴願人因申請提供政府資訊及陳情事件，提

起 2 件訴願案，本院經合併審議結果，決定

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理由 

一、按訴願法（下稱本法）第 1 條第 1 項規

定：「人民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

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

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

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

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亦得提起訴願。」、第 56 條第 1 項規

定：「訴願應具訴願書，載明左列事項

，由訴願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四、訴願請求事項。五、訴願之事實

及理由。六、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

、月、日。……。」、同條第 2 項規定

：「訴願應附原行政處分書影本。」、

同條第 3 項規定：「依第二條第一項規

定提起訴願者，第一項第三款、第六款

所列事項，載明應為行政處分之機關、

提出申請之年、月、日，並附原申請書

之影本及受理申請機關收受證明。」、

第 62 條規定：「受理訴願機關認為訴

願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

，應通知訴願人於二十日內補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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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條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一、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

補正逾期不補正者。……。八、對於非

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

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二、次按分別提起之數件訴願係基於同一或

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受

理訴願機關得合併審議，並得合併決定

，訴願法第 78 條定有明文。本件訴願

人因申請提供政府資訊及陳情事件，提

起 2 件訴願案，因其係基於同種類之事

實上及法律上原因，爰依上開規定予以

合併審議及決定，合先敘明。  

三、訴願人 111 年 10 月 26 日（本院收文日

期）所送相關資料，其聲明不服之事實

如下：  

(一) 有關訴願人不服本院否准其申請政府

資訊部分所提第 1 件訴願案部分：  

 茲據所送「訴願起訴狀」載：「不服

訴元（按：應為「願」，下同）人上

政資申請，相對人（按：指監察院）

卻以不合法為由否准＆不作為，依法

訴元之。」，該「訴願起訴狀」並未

載明原申請政府資訊之具體內容、提

出申請之時間、否准理由或不作為之

事實，亦未檢附原申請書之影本、受

理申請機關收受證明及相關函文，難

謂符合法定程式。  

(二) 有關訴願人不服其向本院陳情，而認

其權益受有損害所提第 2 件訴願案部

分： 

 經查訴願人所附於本院 111 年 9 月

30 日院台訴字第 1113250026 號函影

本之手書內容載：「（二）不服○○

○委員明知本人具身心障礙身分，卻

于（按：應為「於」，下同）9/15 約

談，非法剝奪本人當覓律師保障之法

益，依法訴元……。」，惟上開訴願

對象並非中央或地方機關，訴願標的

亦非屬行政處分或依法申請之案件，

且相關具體事實、理由及證據均未臻

明確。  

四、就訴願人所提上開 2 件訴願案，本院依

本法第 62 條規定，以 111 年 11 月 2 日

院台訴字第 1113230028 號函（下稱本

院 111 年 11 月 2 日函）請訴願人於文

到之次日起 20 日內，補正訴願書及應

載明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嗣經

行政院以 111 年 11 月 18 日院臺訴移字

第 1110194198 號移文單將訴願人 111

年 11 月 11 日相關書件（行政院於 111

年 11 月 15 日收文）移請本院辦理。觀

諸訴願人上開書件內容略謂：「（一）

本人在監不可抗力不克補正，且查行政

院及司法院所定訴願審議相關規則均明

文『訴元書不合法定程式不影響訴願要

件者，雖未補正，仍不影響訴元之效力

』，乃訴願基本常識。（二）首函四之

訴願對象為監察院非○員，證據請向綠

監（係指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下同

）調閱監視畫面、照片及 9/15 監察院

所作成之筆錄。……。」。另訴願人所

稱「首函四」之內容，係訴願人 111 年

10 月 26 日提起訴願時，所附向本院國

家人權委員會陳情函之說明四略謂：「

鈞院○○○委員于 111/9/15 造訪綠監約

談本人，但綠監卻刻意准（按：應為「

準」）備一間可監控的小房間，在布幕

後方裝設監听設備，非法竊听約談秘密

，把監察委員當笨蛋，併陳。」。  

五、有關訴願人不服本院否准其申請政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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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部分所提第 1 件訴願案部分：  

(一) 本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訴

願應具訴願書，載明訴願之事實及理

由。由此可知，訴願書記載訴願之事

實及理由，乃訴願之法定程式。該規

定無非係因於訴願書中記載訴願之事

實及理由，可使原處分機關及受理訴

願機關迅速並容易審查原處分認定事

實及適用法律是否合法適當。苟訴願

人未於訴願書內載明訴願之事實及理

由，訴願審查工作勢必遭受阻礙或延

滯，誠非國家或人民之福，是應認訴

願書上記載訴願之事實及理由，乃法

定之訴願要件，此觀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裁字第 542 號裁定意旨甚明。 

(二) 本件訴願書未符法定程式，經本院以

111 年 11 月 2 日函請補正，且囑託

綠監代為送達，該函於 111 年 11 月

7 日送達訴願人，有蓋具訴願人印章

之本院訴願文書郵務送達證書在卷可

稽。 

(三) 依訴願人 111 年 11 月 11 日書件述及

「不克補正」、「雖未補正，仍不影

響訴願之效力」等語，渠對本院函請

補正之事項均未予說明或補正，致訴

願要件不備且無從特定訴願標的並據

以審議，所提訴願自屬程式不合，依

本法第 77 條第 1 款規定應不受理。  

六、有關訴願人不服其向本院陳情，而認其

權益受有損害所提第 2 件訴願案部分：  

(一) 徵諸本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依法

獨立行使職權，就人民陳情中央及地

方機關或公務人員違法失職之情事加

以調查或詢問，乃屬監察權行使之範

疇。又人民提出陳情，在性質上僅具

促請本院發動職權，並非賦予其享有

申請本院行使監察權之公法上請求權

至明（最高行政法院 111 年度抗字第

38 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 本件監察委員於 111 年 9 月 15 日造

訪綠監時約談訴願人，核屬監察委員

行使監察職權之範疇，並非就具體公

法事件所為對外具有法律效果之行政

行為，亦未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或

對其權利義務發生任何規制作用，尚

非訴願法所稱之行政處分，亦非屬依

法申請案件。訴願人所提訴願，於法

自有未合，依本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

定應不受理。  

七、據上論結，本 2 件訴願案合併審議結果

，爰依本法第 77 條第 1 款及第 8 款規

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鴻鈞  

           委員  李建良  

           委員  田秋堇  

           委員  吳志光  

           委員  林國明  

           委員  林盛豐  

           委員  范秀羽  

           委員  張菊芳  

           委員  張懿云  

           委員  陳清秀  

           委員  陳靜慧  

           委員  程明修  

           委員  鴻義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監察院公報【第3311期】
	彈 劾 案
	一、監察委員林國明、蔡崇義、王麗珍就苗栗縣三灣鄉鄉長温志強，於任職期間，多次利用督辦鄉公所各項公共工程之職務上機會，向承攬政府採購標案之廠商收受賄賂，復利用三灣鄉公所109年兩度辦理清潔隊隊員甄選之機，分別向有意應徵者或應徵者之親友收取賄款，不法獲利合計達新臺幣1,289萬8,100元；復為隱匿其相關不法所得，另涉犯洗錢罪嫌，核其所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等相關規定，且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爰依法提案彈劾

	巡察報告
	一、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中央機關巡察報告（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台灣自來水公司、台灣中油公司、台灣電力公司）

	會議紀錄
	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6屆第17次會議紀錄
	二、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第6屆第15次聯席會議紀錄
	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6屆第15次聯席會議紀錄
	四、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6屆第16次聯席會議紀錄
	五、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6屆第12次聯席會議紀錄
	六、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17次聯席會議紀錄
	七、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6屆第15次聯席會議紀錄
	八、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教育及文化、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10次聯席會議紀錄
	九、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內政及族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4次聯席會議紀錄
	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內政及族群、財政及經濟、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6屆第3次聯席會議紀錄
	十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內政及族群、教育及文化、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4次聯席會議紀錄
	十二、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6屆第29次會議紀錄
	十三、本院財政及經濟、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第6屆第28次聯席會議紀錄
	十四、本院財政及經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6屆第7次聯席會議紀錄
	十五、本院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6屆第21次聯席會議紀錄
	十六、本院財政及經濟、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6屆第19次聯席會議紀錄
	十七、本院財政及經濟、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18次聯席會議紀錄
	十八、本院財政及經濟、內政及族群、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6屆第9次聯席會議紀錄
	十九、本院財政及經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6屆第3次聯席會議紀錄
	二十、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6屆第29次會議紀錄
	二十一、本院教育及文化、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第6屆第27次聯席會議紀錄
	二十二、本院教育及文化、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17次聯席會議紀錄
	二十三、本院教育及文化、內政及族群、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5次聯席會議紀錄
	二十四、本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第6屆第29次會議紀錄
	二十五、本院交通及採購、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第6屆第28次聯席會議紀錄
	二十六、本院交通及採購、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6屆第6次聯席會議紀錄
	二十七、本院交通及採購、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6屆第6次聯席會議紀錄
	二十八、本院交通及採購、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11次聯席會議紀錄
	二十九、本院交通及採購、內政及族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6屆第7次聯席會議紀錄
	三十、本院交通及採購、內政及族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6屆第5次聯席會議紀錄
	三十一、本院交通及採購、內政及族群、教育及文化、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4次聯席會議紀錄
	三十二、本院內政及族群、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6屆第13次聯席會議紀錄

	訴願決定書
	一、院台訴字第1123250004號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5
  /CompressObjects /All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fals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Remo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Arial-Black
    /Arial-BlackItalic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Impact
    /LucidaConsole
    /Tahoma
    /Tahoma-Bold
    /TimesNewRomanMT-ExtraBold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55464e1a65876863768467e5770b548c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666e901a554652d965874ef6768467e5770b548c5217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HUN <>
    /ITA (Utilizzare queste impostazioni per creare documenti Adobe PDF adatti per visualizzare e stampare documenti aziendali in modo affidabile. I documenti PDF creati possono essere aperti con Acrobat e Adobe Reader 6.0 e versioni successive.)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e44c988b2c8c2a40020bb38c11cb97c0020c548c815c801c73cb85c0020bcf4ace00020c778c1c4d558b2940020b37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6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waarmee zakelijke documenten betrouwbaar kunnen worden weergegeven en afgedruk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6.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SKY <>

    /SUO <>
    /SVE <>
    /TU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suitable for reliable viewing and printing of business document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6.0 and later.)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